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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莊子身心靈和諧觀之研究──以內七篇為中心」是本文所要探討的問題，

西方哲學觀念是把身跟心靈是分成三個層次，這地方很清楚是有三元問題，那麼

身跟心的話是屬於人有限生命中的東西，那靈這部分是怎麼樣去講那個所謂的獨

立於有限之外的無限，所以靈的話很容易就往宗教、上帝、與靈魂不滅，這些面

向思考。在這思想底下，不論是心物二元，還是區分為身心靈三者，都是帶著一

種斷裂性的思考。不同於西方，華夏民族之思維特色，認為說中國過去事實上是

只有身心二元的格局，靈是歸屬於心的，所以心靈是連稱的，然後在這種情況之

下，而靈是在什麼地方成形，王邦雄先生認為是認為在天人感應合一的時候成

形，而所謂天人合一的話是通過人本身具備的覺醒跟實踐，然後到最後的話去證

成的，那麼這個證成的話，當然就是人的人格的實現，也是人的生命意義的最高

實現。那在這裡就有不朽的意義，在這個時候就有靈的那個意思啦。那這個意思

就有包含另外一個可能就是說，在當生命的那種高遠境界的證成的時候，其實他

的身體跟他的心靈之間，他已然不是二元對立的，這個時候他整個身體的話完全

就是承載著心靈所賦予給他的意義。那麼心靈所有的意義的話，也就是在身體的

一種在當下生活世界的一種活動中的話，也被披露出來，則在於整全性與連貫，

此即所謂的「和諧」。本文以為對於此一論文題目底下應該可以分類成以下兩大

主題區塊「莊子身、心、靈和諧的理論基礎」與「莊子身、心、靈和諧的實踐工

夫」分別討論。 

    在「莊子身、心、靈和諧的理論基礎」當中，首先提出「形／神觀」與「身、

心、靈」此二種觀念，並且透過討論所謂「『養生』主」與「養『生主』」之間

的差異，強調莊子〈養生主〉當中重點乃在於「生」，亦即是關心於生命困境的

排解與生活目的的實現。再者，透過介紹莊子篇章當中對於「全德」的觀念主要

見於〈德充符〉，莊子藉由六位形貌殘陋之人的言行舉措，提出「才全德不形」

之觀念，提醒我們生命的本真在德不在形，當要忘掉外形的美或醜、殘或全，但



更要「成和之修」。最後，探討所謂「忘」，「忘」表示想得開，對世俗的毀譽

功過利害得失能夠置之度外，事實上這是一種人生修養上，超拔自我之封囿、洗

心向道的鍛鍊工夫。 

    接著在「莊子身、心、靈和諧的實踐工夫」當中認為，首先〈逍遙遊〉是寄

託了莊子期待生命由小而大、由大而化的超拔理想，那麼〈齊物論〉顯然即指出

了生命在此「超拔」過程裏，所必須面對之最本質、也是最關鍵性的課題—「平

齊物論」。再者，莊子思想中，也不是將「命」僅視為人世間的已然如此與遭逢

偶遇，或不以人力而轉移的既成事實。而是將一切追問的終極原因止息於「命」

這一概念中。莊子雖先就人生歷程中不以人力而能轉移的種種限制處言「命」，

但莊子並未停留於此限制中，而是代之以「安命」思想。最後莊子將至人的用心

比喻為鏡子（「至人之用心若鏡」）表示至人的心能如實的反映外在客觀的景象而

且沒有任何的遮蔽。所以本文以為老莊的修養功夫，心虛靜如鏡而觀照萬物，它

無執著分別，也無比較得失，不排拒不迎接，它只是回應照現，萬物不必迎合討

好，也無須奔競爭逐，反而可以回歸真實的自我。 

    透過以上，本文以為身、心、靈的統一就是和，和諧就是不同的東西大家相

互不抵觸的在一起就是和諧，身、心、靈三者在一個人的生命中各有其不同的具

體的意指，然而若其身、心靈三者能夠在吾人的生命中各安其位，互相協調，發

揮功能，那就是和諧。所以身、心、靈的統一也就是生命的和諧，如此就回歸到

《道德經》：「知和曰常，知常曰明」。也就是一種有機性的和諧均衡狀態。 

 

關鍵字：莊子、內七篇、身心靈、生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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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的動機與目的 

 

本篇論文的題目為：《莊子身心靈和諧觀之研究──以內七篇為中心》，順

此題目，即是先論述身心靈的概念，再者，則需研究身心靈之間的和諧關係，而

此關係所對應的思想則是以莊子著述中的內七篇為主要的研究對象1，並從身心

靈的和諧觀點，去詮釋它在莊子思想中所隱含的道理及意義，而加以研究，以符

應現代議題而能有所對話及開展出新的意理。 

在論及身心靈的當代議題上，首先，現在的西方醫學上，將人的身、心視為

可透由科學實證而加以控制的實體，然而這樣的立場卻在醫療上遇到了無法突破

的瓶頸，例如：癌症，此一病症在身體上可透由外科手術介入的方式加以治療，

也輔以心理上的輔助，以求對此一病症的有效療癒，然而，當外科治療與心理輔

助都無法達到其成效之時，醫學上也述諸了所謂靈性的治療。故而其相關的學術

研究，大體上都在醫護專業的領域上所論及的論文研究較多，所發表的論文主要

集中在心理諮商與輔導、護理學研究、公共衛生研究等相關領域。 

其次，身心靈議題也是在各領域中被廣泛討論的，如基督教義中將身心視為

有限的人，而將靈視為無限的上帝，德裔美籍的保羅．田立克（Paul Tillich，

1886-1965 ）指出靈性議題乃是終極關懷的探討，
2
 在西方基督宗教思想下的身

心靈乃是各自獨立，所謂的靈指的是終極的關懷，靈就是神靈，而所謂的實體指

的乃是一終極的真實，所以才會出現實體性的思維與斷裂性的思維，實體性的思

維是每個實體之間都是獨立且相異的實體，「所以西方人講後現代主義的時候會

                                                 
1 本文以為，莊子的思想像是一座學術寶庫，本來就可以讓世人一再的開發與耕耘，從古至今對

於莊子一書有其大量成果產生，而且就近幾年的情形來看，相關的論述仍然不斷的出現，這包

括了專書著述、期刊學報及碩博士學位論文在內。 
2 Paul Tillich 著，魯燕萍譯，《信仰的動力》，台北：桂冠圖書，1994 年。在宗教上有許多的教義

及教派，本論文在此並不深究這些教義及教派所建構的思想及其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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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主體中心主義提出批判」，講主體同時就代表著有一客體與之相對立，在這

樣的思想氛圍底下，不論是心物二元，還是區分為身心靈三者，都是帶著斷裂性

的思考。相較之下，華夏民族之思維特色，則在於整全性與連貫，此即所謂的「和

諧」。譬如說：身、心、靈三者在一個人的生命中各有其不同的具體的意指，然

而若其身、心靈三者能夠在吾人的生命中各安其位，互相協調，發揮功能，那就

是和諧。所以身、心、靈的統一也就是生命的和諧，如此就回歸到《道德經》3：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當然這不只是在自己的生命內部講身心靈的和諧，同

時要面對他者，他者諸如：天道、天理、大地、自然、社會、國家，其所面對的

他者，而吾人與他者之間是否能夠協調並和平共處，此種共處的也是一種有機性

的和諧均衡狀態。 

再者，在知名當代美國學者米勒（John P. Miller）所提出的全人典範的教育

理念中，亦談論了關乎靈性的探討，他將靈性界定為：「靈性是一種對生命敬畏

和崇拜的感覺，源自於我們和某些美好與神秘的事物之相互聯繫」。4在國內教育

界的人士在 1997 年提倡「生命教育」的理念，在此之後生命教育有了更全面性

的開展，這樣的開展不僅納入了生死學的教育理念，而且把生命教育推展往更廣

拓的整合性教育的方向上，經過一段時間生命教育的推展與調整，在 2003 年將

生命教育分為三大領域、
5
八個組別。

6
這三大領域與組別中，某幾個組別是關涉

                                                 
3凡本論文中對於老子《道德經》的原文引述，大致是以燕京學社所刊行的《老子引得》為依據，

並參酌樓宇烈先生的《老子周易王弼注校釋》（台北，華正書局，1981 年），在此特另說明《道

德經》書名之用法，依歷史上的的記載，《道德經》最早的稱呼應該叫做《老子》，故有王弼的

《老子注》、而《道德經》之名則是到了唐代才開始出現，然而就學界一般情形而論，不管《老

子》或《道德經》都是意指同一文本，本論文中凡是提到這一部經典，習慣上是用《道德經》

來表示書名，而以「老子」來稱呼其人或其思想體系，但若是關於《道德經》的注解，它們原

本書名稱為《老子注》、或稱為《道德經注》、或稱為《老子道德經注》，本論文若有引用該著作

之時，為了忠於原著之意起見，則一律沿用其書名。 
4 John P. Miller 著，張淑美等譯，《生命教育──全人課程理論與實務》，台北：心理出版社，2009

年，頁 5。 
5 孫效智認為生命教育的目的為「幫助學生探索與認識生命的意義、尊重與珍惜生命的價值、熱

愛並發展個人獨特的生命、實踐並活出天地人我共融共在的和諧關係」，而其內涵在學理上應

涵蓋「（一）人生、生死與宗教哲學、（二）基本與應用倫理學以及（三）人格、情緒統整與靈

性發展三個領域」。參閱 孫效智，〈當前台灣社會的重大社會命題與願景〉，《哲學與文化》第

364 期，2004 年九月。 
6 參閱 陳立言，〈生命教育在台灣之發展概況〉，《哲學與文化》第 364 期，2004 年九月，頁 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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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教育議題上，在其中以「人格統整與靈性發展」此一主題筆者以為最相應於莊

子所提出的種種成心問題及其所論及的對應之道。尤其是孫效智先生在〈當前台

灣社會的重大生命課題與願景〉一文中，探討了台灣社會的重要生命課題，從台

灣目前的現象來看出現了價值觀的混亂及人生觀的膚淺，並且提出了對治之道，

其中一個部分就是身心靈的人格重整與靈性的發展，其中指出人格統整首要是指

身心靈的統整，以及由之而來的知情意行的統整，人格的不統整大概包含了三點

原因，一是人生觀與人生體驗的膚淺所導致的價值觀的無法內化
7
。由於教育界

對於生命教育的專注研究，而引致了對於教育界對於身心靈問題進行更根本的探

討，如林耀堂先生在其〈全人教育的教育哲學基礎──兼論批判理論的教育哲學

觀〉中指出了全人教育乃是培育「整體的人」，「全人教育的教育哲學認為人的生

命存在是理性的、人文的、道德的、精神的、靈性的存在；而且，人的改善又意

指他們理性的、人文的、道德的、精神的、靈性的力量之充分發展」。
8
這樣的人

文思索反推出哲學界亦有人在身心靈議題上提出相關的論述，王邦雄先生在〈論

身心靈三層次的生命安立之道〉一文中，提及現代人的忙、茫、盲的社會現象來

論述對照身心靈的生命病痛，
9
在其中王邦雄先生試圖以儒道思想來對治此一生

命病痛的問題，他在《生命的實理與心靈的虛用》一書的序言中指出： 

 

本來，儒道兩家的哲學，僅有身心二分的義理格局，靈歸屬心，故心靈連

稱，在兩家思想中，並未有靈魂的觀念，傳統有陽魂陰魄之說，皆屬氣的

層次，而與身連結。故身心靈三分的理念架構，是外來宗教傳入。不過我

們有天道、心性與形氣的三層區分，形氣是身，心性是心，而靈當歸屬在

天人感應與合一的時候顯現，且心亦不當是心理學上那感受性的情識，而

                                                 
7 參閱 孫效智，〈當前台灣社會的重大社會命題與願景〉，《哲學與文化》革新號第 364 期，2004

年九月。 
8 參閱 林耀堂，〈全人教育的教育哲學基礎──兼論批判理論的教育哲學觀〉，《哲學雜誌》季刊．

第 35 期，頁 37。 
9 參閱 王邦雄，《中國哲學論集（增訂版）》，台北：臺灣學生書局，2004 年，頁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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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創造性的心性。10
 

 

然而身心靈的統一就是和諧，和諧就是不同的東西大家相互不抵觸的在一起

就是和諧，身、心、靈三者在一個人的生命中各有其不同的具體的意指，然而若

其身、心靈三者能夠在吾人的生命中各安其位，互相協調，發揮功能，那就是和

諧。所以身、心、靈的統一也就是生命的和諧，如此就回歸到《道德經》11：「知

和曰常，知常曰明」。當然這不只是在自己的生命內部講身心靈的和諧，同時要

面對他者，他者諸如：天道、天理、大地、自然、社會、國家，其所面對的他者，

而吾人與他者之間是否能夠協調並和平共處，此種共處的也是一種有機性的和諧

均衡狀態。 

對於人是處於有機性的生活中，陳德和先生指出： 

 

在傳統的哲學思維中，天地人我的存在和關係原是多元並存而渾然一體 

的，且其為一有機性的整全乃均衡、和諧而不可分割者。基於此義，所以

任何一個能夠充其極實現自我的人格，當亦必是統貫挾洽宇宙萬有、並與

之共生共榮的整全人格。換句話說，人是以萬有共成之場域中的一分子而

出現，他的實存則因為其能呼應存有的召喚、進而開顯天地宇宙的無盡奧 

藏，人的真正主體性究其實是對比於他者（the others）並求彼此融通的

互為主體性或主體際性（inter-subjectivity）。」12 

 

                                                 
10 參閱 王邦雄，《生命的實理與心靈的虛用》，台北：立緒文化，1999 年，頁 12。 
11凡本論文中對於老子《道德經》的原文引述，大致是以燕京學社所刊行的《老子引得》為依據，

並參酌樓宇烈先生的《老子周易王弼注校釋》（台北，華正書局，1981 年），在此特另說明《道

德經》書名之用法，依歷史上的的記載，《道德經》最早的稱呼應該叫做《老子》，故有王弼的

《老子注》、而《道德經》之名則是到了唐代才開始出現，然而就學界一般情形而論，不管《老

子》或《道德經》都是意指同一文本，本論文中凡是提到這一部經典，習慣上是用《道德經》

來表示書名，而以「老子」來稱呼其人或其思想體系，但若是關於《道德經》的注解，它們原

本書名稱為《老子注》、或稱為《道德經注》、或稱為《老子道德經注》，本論文若有引用該著作

之時，為了忠於原著之意起見，則一律沿用其書名。 
12 陳德和，《台灣教育哲學論》，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2 年。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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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所列舉的學者曾觸及此議題並有所論述發表外，牟宗三先生亦在《心

體與性體》一書中，闡述身心之間的關係。
13
其他學者在莊子的身心議題上也多

所研究，在學位論文上，關於「和諧」的議題亦有諸多論述，
14
凡此有關於身、

心、靈及其「和諧」的研究都是筆者在研究此議題上的重要參考文獻及研究資料

的依據。 

筆者以為，中國哲學乃是以人的道德良知為立人之本並尋求生命的安頓為依

歸，且關注在人之為人的主體意義上，生命的活動之價值、意義與其所呈現的最

終生命的樣貌的問題上。在此筆者是著重於以人為主體的生命教育的議題上來加

以探討，這些問題大概可以收攝在身、心、靈的三個面向上來加以論述。如此即

可顯示出本篇論文的研究動機與期許。 

 

 

 

 

 

 

 

 

                                                 
13 關於牟宗三先生所論述之身心關係，將在後面章節中詳述之。 
14 林裕祥，《論老子哲學的生命智慧》，南華大學哲學系碩士論文，2011 年。王清松，《論老子哲

學對環境倫理的啟示─以臺灣公路建設的環境保護措施為例》，南華大學哲學系碩士論文，2011
年。曾孟珠，《莊子逍遙無待的生活美學》，南華大學哲學系碩士論文，2011 年。林汝黛，《老

子哲學的現代詮釋─以生命教育為探討核心》，南華大學哲學系碩士論文，2011 年。陳香錡，

《論莊子哲學對品格教育與友善校園的啟示》，南華大學哲學系碩士論文，2010 年。呂佩原，

《莊子生命教育思想之研究－以情緒管理為中心》，南華大學哲學系碩士論文，2010 年。丁瑞

國，《試論老子思想對情緒管理的主張及實踐》，南華大學哲學系碩士論文，2008 年。吳松坡，

《試論莊子哲學的承繼及其理論特性》，南華大學哲學系碩士論文，2008 年。王敘安，《莊子

實踐哲學初探─以內七篇為中心》，南華大學哲學系碩士論文，2008 年。林世永，《老子和諧

思想之研究》，南華大學哲學系碩士論文，2008 年。陳文財，《莊子生命哲學對生命教育意義

的研究》，南華大學哲學系碩士論文，2008 年。張民福，《莊子安命思想的哲學考察》，南華

大學哲學系碩士論文，2006 年。黃慶鐘，《老子歸根復命思想的哲學省察》，南華大學哲學系

碩士論文，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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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的材料與範圍 

 

《莊子》三十三篇分判為：內、外、雜三篇。這是郭象所編定，如此編定有

其價值的分判，內篇最能代表莊子的思想，這也是學界普遍的看法。
15
本篇論文

定名為《莊子身心靈和諧觀之研究──以內七篇為中心》，因而對於莊子思想的

研究與認識，就將內七篇視為莊子的思想核心，而外、雜篇乃是其思想的輔助。

然莊子的思想體系透由《莊子》文本，及其後學加以發揮論述，這套思想系統經

由歷代莊學研究者的洗鍊，已成一部完整而周詳的思想系統。如今傳世的《莊子》

這本書所意指的思想系統，必須由莊子本人及莊子再傳弟子們所留下的著作，及

其後所有的注、疏等文本所呈顯的意理思想所承載著，更直接的講就是，因此本

篇論文的展開，自不能離開《莊子》這本書所含的思想系統。 

本篇論文在副標題上說明是「以內七篇為中心」，在筆者認為將內七篇當成

莊子本人思想最核心的作品之時，筆者也必須承認的是內七篇固然是本文所當全

部面對的材料，惟內七篇以外的外雜篇等文獻，如果有必要，筆者還是不敢有所

忽略的。 

將《莊子》的內七篇視為莊子思想核心的代表著作，已然為大多數的學者所

認可，自郭象編定莊子為：內、外、雜三十三篇後，歷代學者對於內篇所投注的

研究成果及其數量，相對於外、雜篇而言，是有很大的懸殊差距，如此肯定內七

篇之地位與品質的態度，自古至今都不斷地出現僅以內七篇為範圍的注釋之作

品，比較例外的是《莊子》一書最後、也是雜篇最後的〈天下〉篇。其受到關注

的原因，在於古代寫序的方法與現代不同，有人認為古代乃是將序置於一書的最

後一篇，故天下篇可能是《莊子》一書的序言，而受到較多的研究。 

若僅以《莊子》內七篇視為莊子的核心思想為範疇的作品，在此簡單列舉如

                                                 
15 參閱 王邦雄著，《生命的實理與心靈的虛用》，台北：立緒文化，1999，頁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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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像是：元代吳澄的《南華內篇訂正》、16明代釋德清的《莊子內篇注》、17焦

竑的《莊子內篇注》、18李贄的《莊子內篇解》、19清代王闓運的《莊子內篇注》，

20還有民初張默生的《莊子新釋》、21朱桂曜的《莊子內篇證補》、22劉武的《莊

子集解內篇補正》，23以及當代學者鄭琳先生的《莊子內篇通義》、24劉光義先生

的《莊子內七篇類析語釋》、25吳怡先生的《新譯莊子內篇解義》、26陳冠學先生

的《莊子新注（內篇）》、27王邦雄先生的《莊子道》、28高柏園先生的《莊子內七

篇思想研究》……等等，29這些作品都是直接對於莊子內七篇加以研究探討，而

輔以外、雜篇思想所成的作品，對於內七篇的廣泛而深入的研究，就由此可知，

歷代學者對於《莊子》內七篇的肯定。 

                                                

本篇論文的首要文獻依據，自然非《莊子》一書莫屬，尤其是以當中的內七

篇為莊子思想的核心，換句話說，《莊子》即是本篇論文進行時所當直接面對的

第一手資料，跟隨而來的，凡是歷代以來重要的注莊、解莊、研莊、論莊的重要

作品，即是本篇論文進行時所需反覆參考的第二手資料。 

將《莊子》內七篇視為其思想的核心，這顯現在這七篇思想前後的連續性，

關於《莊子》內七篇思想的一貫性，從古自今眾多研究莊學的學者皆對內七篇的

 
16 吳澄的《南華內篇訂正》很有可能是現今所見特以內篇為研究對象的第一部作品，在《道藏》

中收有此書，台北的藝文印書館在 1972 年時曾影印出版。 
17 釋德清即憨山大師，乃明代提昌儒釋道三教會通的重要思想人物之一，其《莊子內篇注》（台

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4 年景本）被視為以釋證道的典型之作。 
18 焦竑，《莊子內篇注》，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景本），1980 年。 
19 李贄，《莊子內篇解》，台北：藝文印書館（景本），1972 年。 
20 王闓運，《莊子內篇注》，台北：藝文印書館（景本），1972 年。 
21 張默生是民初的學者，他受胡適之提倡白話文運動的影響，所以也以白話文來表現他的學術

成果，《莊子新釋》一書即為其中的例子，此書應該算是莊學史上對內七篇進行白話譯述的第

一部作品，學界對它的內容評價也非常高，並為研究莊子思想重要的參考著作之一，因而歷來

坊間每每見到不同的翻印版本，筆者所採用的是台北漢京文化公司 1973 年的版本。 
22 朱桂曜，《莊子內篇證補》，上海：商務印書館，1925 年。 
23 劉武先生所著的《莊子集解內篇補正》，台北：木鐸出版社，1988 年點校本。是針對清朝王先

謙《莊子集解》一書所做的補充與校正，因為只對內七篇部分做處理，所以名為《莊子集解內

篇補正》。 
24 鄭琳，《莊子內篇通義》，台北：文津出版社，1974 年。 
25 劉光義，《莊子內七篇類析語釋》，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75 年。 
26 吳怡，《新譯莊子內篇解義》，台北：三民書局，2004 年。 
27 陳冠學，《莊子新注（內篇）》，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78 年。 
28 王邦雄，《莊子道》，台北：漢藝色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3 年。 
29 高柏園，《莊子內七篇思想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8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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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及篇名思想的一致性上有所闡明，例如宋朝道士褚伯秀說： 

 

內篇之奧，窮神極化，道貫天人，隱然法度森嚴，與易老相上下，始於逍

遙遊，終於應帝王者，學道之要，在反求諸己無適非樂，然後外觀萬物，

理無不齊。物齊而己可忘，己忘而養生之主得矣！養生所以善己，應物所

以善物，皆在德以充之，充則萬物符契宗之為師，大宗師之本立矣！措諸

治道也何難？內則為聖為神，外則應帝應王，斯道之所以斂之一身，不為

有餘，散之天下，不為不足也。 

 

另外，清朝的林雲銘在他的《莊子因》30中也說： 

 

逍遙言人心多忸於小成，而貴於大；齊物論言人心多泥於己見，而貴於虛；

養生主言人心多役於外應，而貴於順；人間世則入世之法，德充符則出世

之法，大宗師則內而可聖，應帝王則外而可王，此七篇分著之義也，然人

心惟大故能虛，惟虛故能順，入世而後可出世，內聖而後外王，此又內七

篇相因之理也。 

 

當代學者中，唐君毅先生亦對內七篇思想的一貫性且認為是出自一人之作品，有

著如下的說法： 

 

唯莊子之內篇，宜與其外雜篇分別而觀，內篇之每篇，其文大皆自分體裁

段落，合之則可見一整個之思想面目，當是一人所著，外雜篇則內容甚複

雜，可謂其後之道家言之一結集。31 

 

                                                 
30 林雲銘，《莊子因》，台北：蘭臺書局（景本），1975 年。 
31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卷一，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2 年，頁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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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學者王邦雄先生長年治學於道家思想，對莊子內七篇也有其精闢的見解。王

邦雄先生說： 

 

《莊子》內、外、雜篇的代表性問題，有待釐清。今本《莊子》三十三篇

為郭象所編定，而內、外、雜篇也是郭象所分判。故司馬遷所讀到的本子，

與我們不同，理論上是可能的。內篇是莊學之內，外篇是莊學之外，雜篇

是莊學之雜，判定是外是雜，顯然已具價值分判的意義。莊學之內才能代

表莊子，莊學之外之雜就不能代表莊子的思想。再說，莊學之內，意謂道

在生命之內，莊學之外，意謂道在生命之外，莊學之雜，意謂道亦在生命

之內，體會真切卻雜陳偶現，不如內篇義理精純而全篇通貫。32
 

 

王邦雄先生明白的指出：內七篇即是莊學之內，所以義理精純而七篇一致通貫，

外篇及雜篇則是莊學之外、莊學之雜，其意理的闡明不如內七篇的精采，而且外、

雜篇不能作成為莊子本人思想的代表。陳德和先生對此也同樣有過具體的表達，

他說： 

 

莊書內篇義理深邃玄奧，文字活絡玲瓏，更難得的是七篇前後交織輝映，

能開闔變化，又能形成有機之統一，故舒則燦若繡錦，無處不佳，合則統

宗會元，語語見道，向為哲人、文人所共喜。33 

 

陳德和先生用「舒則燦若繡錦，無處不佳，合則統宗會元，語語見道」作形容，

充分反映了他對內七篇的高度肯定。 

在郭象《莊子注》成為普遍流傳的版本後，唐朝的陸德明做了《莊子音義》

一書以助《莊子》義理的闡明，同時唐朝的道士成玄英為郭象《莊子注》做疏解，

                                                 
32 王邦雄／等，《中國哲學史》，台北：國立空中大學，1995 年，頁 148-149。 
33 陳德和，《從老莊思想詮詁莊書外雜篇的生命哲學》，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3 年，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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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此疏解更深刻的闡發了《莊子》的義理，自此之後集郭象的《莊子注》和成玄

英的《疏》而為一的《莊子注疏》乃成為傳世經典。《莊子注疏》這本書在所有

歷代研究《莊子》的義理上，影響非常深遠，幾乎被視為進入莊子思想大門的金

鑰匙，一直到了清朝時候，郭慶藩又輯錄《莊子注疏》的全文再加上其它注文以

及他個人的見解而編著完成《莊子集釋》一書，現今《莊子集釋》又儼然成為莊

子思想研究者所必有的經典之作，六 0 年代大陸學者王孝魚先生為提供後續者的

研究與閱讀的方便，曾為它做了新式的標點符園號與重新校訂，並獲得各方的肯

定。本篇論文在研究的過程中對於郭象的《莊子注》以及成玄英的《莊子注疏》

均非常在意，當然亦免不了會對他們的內容文字有所引述，而筆者所根據的，就

是郭慶藩的《莊子集釋》，不但這樣，在《莊子》的原文方面也同樣以它為主，

以此之故，王孝魚先生的點校本也是本論文研究的重要參考文獻。 

當代學者之中諸如：方東美先生、唐君毅先生、徐復觀先生、牟宗三先生、

程兆熊先生等等，以及繼起一代的知名專家，包括：魏元珪先生、王邦雄先生、

葉海煙先生、袁保新先生、高柏園先生等等，他們的觀點和見解將都成為本篇論

文研究上重要的參考和基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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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的方法與原則 

 

    經由上述，可以清楚的知道，《莊子》乃是一部經得起歷史洗鍊的思想著作，

其意涵博大精深，故而歷代以來諸多學者前仆後繼對其注疏，即便到了現代，對

其義理加以現代詮釋的學者亦不在少數，也因此更加豐富了《莊子》的思想義理。

筆者以為，若欲深入研究探討《莊子》的義理，首先必需透由訓詁學、文字學的

方法，藉此從字詞之間探索其思想脈絡，再從思想脈絡中探尋其思想的義理，進

而闡揚其思想要義。然而，自其人類文明以來，眾多關乎生命哲學的議題從未曾

因時代的變遷，而改變了這些議題在人類生命中所具有的涵意。意即，關乎人們

在生命上所面對的困境，並不因時間流轉而消失。如：生死問題、心所定執、立

場分判…等等。雖然吾人處於文明的現代，然而這些問題仍然對吾人的生命造成

窒礙，所以筆者意欲透過《莊子》書中的智慧，並輔以現代詮釋，企圖經由此種

方式面對人們的生命困境，並對此問題開展出不同的新視野。 

在不同的文化傳統與哲學的發展底下，東西方文化的哲學思想各自擁有不同

的進路。在西方主智主義的傳統底下，其思想發展主要目的在於對外在事物，即

是對自然做出解釋。在這種思想傳統下，其思想特色在於檢證知識的有效性，意

即處於這樣的思想氛圍中，其所重視的是邏輯方法下知識的有效性。換言之，學

術研究需要有其操作的方法、步驟及其程序，筆者亦同意此種知識檢證方式。然

而，東方的文化傳統是以生命體驗為其主要特色，更甚而在思想內容的呈現上，

是以超乎邏輯的方式表現。故而中國哲學在其研究方法上，和西方哲學的研究法

有所區別。然雖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差異，但在論文撰寫的邏輯性及其內容的一貫

性上，卻仍需以西方哲學詮釋學的方法論為借鏡。 

在西學東漸之後，東方學者在諸多方面皆受到西方文化思想的洗禮，而這些

受到影響的學者們在其研究冶學上，亦以西方的邏輯思考研究中國哲學，並提出

許多的研究方法的論述。這些論述包括：研究方法的種類與介紹、研究方法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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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與規範、研究方法的使用與操作以及各種研究方法之間長短得失的比較等等。

在諸多研究法的比較中，某幾位學者的研究方法是得到普遍認同的。筆者以為，

一篇論文品質與研究目的的成果檢證，同樣是需要透由適當的研究進路而呈現。

故而，研究方法的選擇攸關乎研究成果的品質。因此，在本節中將就中國哲學的

研究方法和應注意的重點做一簡要的說明。 

    吳怡先生曾在其《中國哲學的生命和方法》一書中，明白的指出中國思想，

乃是一種實踐式的學問，而非西方思想乃是以知識性思考的學問。他認為：「中

國哲學的研究方法可走三條途徑；一是理智的路；二是實行的路；三是證悟的路。」

34首先，理論的方法亦是指所言之物必需言之成理，意即是：透由理智去了解一

位思想家就需從其歷史的背景中了解他的使命，再從生活經驗中了解他們的智

慧，從其一生的奮鬥過程中了解其抱負與旨趣，然後研究思想本身是否把握問題

的重心？是否合乎時代要求？是否繼往開來以成道統？其次，實踐的方法，中國

的思想乃是透由經驗提鍊而成的智慧，這智慧則有賴於實行，有了實行的經驗，

再參照古人的智慧，這種實行的方法乃是一種品嚐的功夫，透由實行方能領略其

中的滋味。最後，證悟的方法乃是一種生命本體的活動，此一活動支配了我們的

精神意識，使我們必需通過一條證悟的路，而達到天人合一、物我同體的境界，

這是一種用心去向內觀照、用精神的眼去向生命透視的證悟方法。35正如前述，

中國的思想乃是生命的學問，吳怡先生所提出的三種方法，乃是一種生命實踐歷

程的方法，也就是說，知識的活動、經驗的體察和境界的證成都涵攝在個人一生

中所必具足的完整歷程。然就中國哲學的研究方法上，本文僅就「理智的方法」

的研究方法做為本文以下所欲選擇及探討的方法。 

    另外，從中國哲學思想史的層面上，亦有多種研究方法，如：勞思光先生所

提出「基源問題研究法」，勞思光先生指出：「所謂『基源問題研究法』，是以邏

輯意義的理論還原為始點，而以史學考證工作為助理，以統攝個別哲學活動於一

                                                 
34 吳怡，《中國哲學的生命與方法》，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1 年，頁 12。 
35 吳怡，《中國哲學的生命與方法》，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1 年，頁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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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設準之下為歸宿。」36而這種研究方法有其一貫的操作方式，哲學理論的發展

乃是以某個問題為根源，對其問題提供解答的過程，稱此問題為「基源問題」。

與此種觀點雷同的是，牟宗三先生所提出的「周文疲弊」，牟先生認為「周文疲

弊」是諸子思想出現所需對付的問題。37這二種觀點，最主要的貢獻在於解釋哲

學思想的生成流變，意即是它們所面對的是整個哲學思想史的問題。因本文是哲

學論文，所以對其思想流變必然有一定程度的關注，但礙於本文篇幅及所關注的

問題並非哲學思想的流變，故此二種方法並不適用於本文的研究進路。而在此筆

者所欲定調的是本文的研究方法，在學問研究的要求上必須有其自有一套客觀的

標準存在，做為一篇論文的研究方法，必然是透過既定程序且客觀的操作方法，

綜觀諸位學者提出的研究方法，筆者以為由傅偉勳先生所提出「創造的詮釋學」

最為適合本文參照、使用。 

傅偉勳先生在其多本著作中都曾提及「創造的詮釋學的方法」，對此，他做

了如下的描述： 

 

作為一般方法論模型的創造的詮釋學，分成五個辯證的層次：「實謂」、「意

謂」、「蘊謂」、「當謂」與「創謂」(原作「必謂」)。在「實謂」層次，我

們探問：「原作者(或原典)實際上說了什麼？」，基本上關涉到原典校勘、

版本考證與比較等等校讎學課題。在「意謂」層次，我們改問：「原作者(或

原典)想要表達什麼，他的真正意思是什麼？」我們於此層次，通過語意

澄清、脈絡考察、邏輯分析、傳記研究等等，設法儘量「如實客觀地」理

解詮釋原典的內在意義或原作者所意向著的原原本本的意思。……在「蘊

謂」層次，我們便進一步探問：「原作者可能想說什麼？」或「原典可能

蘊涵那些意思意義？」這就涉及種種思想史的理路線索、語言表達的歷史

積澱累積、已出現過的種種(較為重要的)原典詮釋、原思想家與後代繼承

                                                 
36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一)》，台北：三民書局，2002 年，頁 14。 
37 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台北：學生書局，1983 年，頁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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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間的前後思維聯貫性的多面探討等等。……在「當謂」層次，我們還

得更深一層地發問：「原作者(本來)應該指謂什麼，意謂什麼？」(或不如

說「我們詮釋者應該為原作者說出什麼？」)於此第四層次，我們必須設

法在原作者教義的表面結構底下探查掘發(原作者自己也看不出來的)深

層結構，據此批判地考察在「蘊謂」層次所找到的種種可能義蘊或根本義

理出來。……到了最高的「創謂」層次，創造的詮釋者必須發問：「為了

救活原有思想，或為了突破性的理路創新，我必須踐行什麼，創造地表達

什麼？」第四層次與第五層次的基本分辨是在，前者只要「講活」原典或

原有思想，停留在「批判的繼承」(繼往)階段；後者則要「救活」原典或

原有思想，批判地超克原思想家的教義侷限性或內在難題，而為原思想家

解決他所留下未能完成的思想課題，亦即「創造的發展」(開來)。38 

 

從上述的說明，傅偉勳先生以為：凡是對於一部經典的有效詮釋，它應該

依序完成「實謂」、「意謂」、「蘊謂」、「當謂」和「創謂」等等五個層次的要求，

首先「實謂」、「意謂」這些要求需要透過諸如：文獻學的考察的研究方法。所謂

「文獻學方法」就是運用訓詁學、修辭學、文法學、語言學等不同的手段，以這

些不同的方法對文獻進行精闢的分析，藉此呈現經典的意義及解決思想史上的問

題；而透由研究思想史發展的層面上，「思想史研究法」主張將文獻與其所產生

的時代背景相結合，將文獻置於歷史或文化史脈絡中加以考察，俾以探討其在思

想史中的地位與意義。而「當謂」與「創謂」所要求的最重要的是意義的再發現，

及其所能呈顯出的時代意義。       

經典文本內容的闡釋，需有中心思想為主軸。對此，方東美先生曾說： 

 

假使我們要「解老」，我們不應從外在的立場，而應從老子本身的立場來

                                                 
38 傅先生如是的敘述，在他很多的著作中都曾提及，內容亦大致相同，本文以上所引述的，則

見於：傅偉勳，〈現代儒學的詮釋學暨思維方法論建立課題──從當代德法詮釋學爭論談起〉，

江日新主編，《中西哲學的會面與對話》，台北，文津出版社，1984 年，頁 13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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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他，用韓非子的名辭來說，這叫做「解老」。但是我們在前面要再加

兩個字，叫做「以老解老」；也就是拿老子的思想本身來解釋他的哲學涵

義，這才比較客觀。39 

 

如此不僅能合乎文獻學上的要求，而且還能一以貫之地系統論述以及做原創性的

發現，這即是「當謂」與「創謂」的要求。  

 

 

 

 

 

 

 

 

 

 

 

 

 

 
39 方東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學》，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公司，1983 年，頁 200。 



第二章 莊子身、心、靈和諧的理論基礎 

 

    本章所要探討身、心、靈的和諧的理論基礎，在中國哲學當談論到，當人做

為一個主體的時候，分別有以下幾種討論的談論格局，第一種是形／神觀，就是

形跟神的對談，就是身體跟精神。然而本文所探討對於人這主體採用另一方式來

談論，也就是把一個人拆成了三個元素，就是身、心、靈。如果身體是偏向感性

的、認知的、慾望的部分，心即是感性之心，還有一種是靈性的觀道心，藉此分

析可以發現，人的身體、心靈，還有理智精神上面是一種和諧無礙的關聯。整而

言之，就是一個人，是一個在精神跟身體的狀態上，都能夠安立自如的人。這樣

的人即便遭遇了外在環境的責難，或是身體疾病殘缺，都能夠超越這些內外在的

境域限制，而達到身心靈一如的境界，這也就是莊子說的逍遙無待的境界。如果

是這樣的話，在本文莊子身、心、靈的和諧觀的理論基礎中，本文將要從莊子的

養生觀、德行觀以及和諧觀三方面呈現出莊子如何能達到身心靈一體和諧的理論

基礎。 

 

第一節 形神交養的養生觀 

 

    在前言指出某些學者認為當人做為一個談論主體之時，分別有以下幾種談論

方式，分別是「形／神觀」與「身、心、靈」，筆者首先介紹所謂「形／神觀」。

「形／神」二元論是到了漢代談論到氣化宇宙論之時才逐漸被呈現和廣為人知，

並起影響後世甚深，但顯然它是其來有自的，像陰陽的觀念很可能就是它最原始

的胚胎。「形／神」二元論蓋認為精神是我們身體的主宰，所以應該居於生命主

體的地位。籠統地講，這種意見當然可以成立，更何況它還是國人最普遍的認知，

事實上王船山解〈養生主〉時亦曾這麼認為。1 

                                                 
1 王夫之《莊子解》，注〈養生主〉之「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曰：「以有涯隨無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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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對於陳德和教授所提出對於「形／神觀」觀念深表贊同： 

 

「形／神」二元論其實只是基於氣化宇宙論中一氣化陰陽的思考，而在邏

輯上採取簡單之「非陽即陰，非陰即陽」的二分法所得出者，因此在形式

上說它原是最寬泛的，就由於這個緣故，它也最容易被大家所接受，但相

對之下，「形／神」二元論所允許承當的意義也是最多端，以致也終必最難

一概而論者。譬如依孟子義，我們固可以依據「形／神」的關係去定義性、

命的對揚和大體、小體的區分，並由之而得到具足道德意識的善性、大體

即是我們生命主體的結論；同樣地我們似乎也可以在老／莊的文本中，輕

易找到類似之二元架構，像「形／德」、「形／心」等都是，且好像亦立即

可以將「德」或「心」當成真正生命的主宰。2 

 

雖說前輩學者對「形／神觀」認為有一些人重視養生、有一些人重視養形，然而

陳德和教授明確指出這二者均很重要，是相互影響，惟有此一相互交流才能夠有

產生出完好的和諧，而透過研讀、分析莊子文獻是可以發現此二者皆充斥其中。 

    但是透過以上思考發現，卻覺得「形／神」二元論對孟子思想當中來說，或

許形式可以互相匹配，以神為生命主體的見解彼此也能夠相容；相對於「老／莊」

思想來說卻總些不安、不妥之處，凡「老／莊」思想中「形／心」的對舉，有些

只是實然的、平列的關係，它僅有內外之別，並無應然意義上的主從之分，有些

固然如「形／德」一樣具有價值上的主從之分，但它往往就像「有身／無身」或

「有人之形／無人之情」般的對舉，究其實是「執」與「不執」或「有」與「非」

                                                                                                                                            
者，火傳矣，猶不知薪之盡也。夫薪可以屈指盡，而火不可窮。火不可窮者，生之主也。寓於

薪，而以薪為火，不亦愚乎！蓋人之生也，形成而神因附之。形敝而不足以居神，則神舍之而

去；舍之以去，而神者非神也。寓於形而謂之神，不寓於形，夭而已矣。寓於形，不寓於形，

豈有別哉？養此至常不易、萬歲成純、相傳不熄之生主，則來去適然，任薪之多寡，數盡而止。

其不可知者，或游於虛，或寓於他，鼠肝蟲臂，無所不可，而何肯聽帝之懸以役役於善惡哉？

傳者主也，盡者賓也，役也。養其主，賓其賓，役其役，死而不亡，奚哀樂之能入乎？」。 
2 陳德和，〈超曠境界的圓足豐實──《莊子‧養生主》的智慧人生〉，《鵝湖學誌》第 44 期，2010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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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區分，由此可見做為意義的主導者的「神」，在老／莊看來，重點其實不外乎

在「蕩相遣執，融通淘汰」的作用上，既如此，那它會是一個相對於「形」之具

主宰性的存有嗎？ 

    然而這個作為反映「形／神」內在互相交養的「形」應當該如何處置？莊子

透過在《養生主》當中來透顯出該如何「養生」。然而前輩學者長期下來對〈養

生主〉的解題和判讀固有多端，然而大致都認為：〈養生主〉可能會有「『養生』

主」和「養『生主』」等不同讀法及其旨意，而且彼此間亦互有關連。再者，若

讀為「『養生』主」則復可細分為兩個意思，一是「『養生』為主」，一是「『養生』

之主」，前者蓋謂本篇所重乃在「養生」，後者則以為是在強調「養生」的主要道

理或重要方法；3至於讀成「養『生主』」者，顯然認定莊子是把解釋的重點集中

在「生命主體」的議題上，這包括對「生命主體」理當如何調理方得以完全地養

育護持等等的考量。4 

 

    根據陳德和先生的考據，對以上之幾項看法出現不同的意見。5 

 

有人將「養生」看做延年益壽、長命百歲的訴求。6 

有人則認為「養生」是期待我們的生命和生活都能夠知止安適、得其所哉

而不為物役形累。7 

 

至於「生主」方面，有以下認為： 

                                                 
3 郭象《莊子注》說：「夫生以養存，則養生者理之極也。若乃養過其極，以養傷生，非養生之

主也。」《釋文》說：「養生以此為主也。」 
4 釋德清《莊子內篇注》說：「此篇教人養性全生，以性乃生之主也。」 
5 陳德和，〈超曠境界的圓足豐實──《莊子‧養生主》的智慧人生〉，《鵝湖學誌》第 44 期，2010

年 6 月。 
6 嵇康〈養生論〉說：「善養生者，……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後身存，若此以往，庶可與羨門

比壽，王喬爭年，何為其無有哉！」 
7 成玄英《莊子注疏》說：「夫生也受形之載，稟之自然，愚智脩短，各有涯分。而知止守分，

不蕩於外者，養生之妙也。」又說：「所　形性，各有限極，而分別之智，徇物無涯。遂使心

困形勞，未慊其願，不能止分，非養生之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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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是將心或心知當成生命的主體，另有人以為是性，也有人則以為是神，

甚至就直接形容它是精神生命。8 

 

藉由以上分點，本文以為所謂「養生」與「生主」兩者之間的關連，有人以為是

必然的，有人以為是可能的，也有人以為是不需刻意追求。 

本文以為莊子〈養生主〉當中重點乃在於「生」，亦即是關心於生命困境的

排解與生活目的的實現，所以當〈養生主〉縱然可以有兩種題旨的詮釋差異，但

畢竟應該以「『養生』主」為準。本文以為的理由如下，根據陳德和先生所指出

的： 

 

它可以把「養『生主』」包括在內，但「養『生主』」未必能有「『養生』主」

的意含。具體地講，當我們能夠充分察覺到生命的意義與生活的目的都有

其必要性之後，接著自然地會繼續探討如何經由必要的功夫和體會去完成

這個願望，以及此功夫和體會的內在依據是什麼，這也就是說，假如先有

了「『養生』主」中之「『養生』為主」的體認，然後就會逼出「『養生』之

主」的需求，接著又將會試著印證「養『生之主』」的道理。反過來看，題

旨要是「養『生主』」的話，那麼如果我們只熱衷於生命主體之何所是、何

所顯的探討而不及於其它，其實也不為過，因為此生命主體是如何成為我

們生命意義和生活目的的活水源頭，這並不一定是「養『生主』」這個題旨

                                                 
8  以當代學者的詮釋為例，如唐君毅先生說：「養生主所論，……即所以養為吾心知之原之生命

主體，亦即所以養此心知。」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卷一》，香港：新亞研究所，

1973 年，頁 356。程兆熊先生則說：「人一得其環中以任其自然，便即不妨以養生為主，惟

須養生之主。……此所謂養性全生，乃是說養性以全生。」程兆熊，《道家思想──老莊大

義》，台北：明文出版社，1985 年，頁 342。吳怡先生另說：「本篇題名『養生主』，是養生

之主的意思，『養生之主』有兩義：一是『養生』之主，……另一是養『生之主』，即養『生

命之主體』，是指本性，或精神。」吳怡，《莊子內篇解義》，台北：三民書局，2000 年，頁

123。陳鼓應先生並說：「《養生主》──護養身之主，是強調精神生命的重要性。」陳鼓應

《老莊新論》，台北：五南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3 年，頁 170。凡此可見，各方對於生命

主體的認定其實頗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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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必要範圍。9 

 

由上可知，所謂「養『生主』」的題意，並不及「『養生』主」的寬廣，至於莊子

之做〈養生主〉，顯然又不只是著墨在「生命主體」的定位定調而已，所以兩者

之間誰較合於莊子原先的想法，對證之下便可以知其差異。透過以上對於「養『生

主』」與「『養生』主」分辨，本文認為養生之主就是在身體之外，還有一種生命

的主宰跟心靈，那也就是心跟靈，本文認為人的身體跟心靈之間不是二分的關

係，它是一個互相交流影響的關係，所以光是身體好而精神不好，那也沒有用。

同樣精神很旺盛而身體不好，那也是不行的，需要交養。而這在莊子在〈養生主〉

當中所提及「庖丁解牛」有其本文所要探討所謂身、心、靈能夠互相交流的想法

蘊含其中。 

    由上可以知，生命主體的和諧是透過內在、外在或者是身、心、靈不斷的互

相影響調和其當中所蘊含的差異，也因為如此，本文不得不探討說，這當中所產

生能夠意會的「生命主體」將如何決定，這已然是我們所不可不面對的探討。牟

宗三先生對此也提出相似看法認為： 

 

莊子「養生」的智慧誠然就是繫屬於人的主觀態度而為一種非科學性、非

認知性的內容真理，此內容真理所彰顯的，乃是人之「主觀的真實性」，既

是如此，其又豈可不重視主體？10 

 

莊子做為內容真理的體證者，他對生命的關懷與重視自然不在話下，如果所謂「生

命的主體」指的是用以實現生命意義、開發生命價值的內在本質的話，那麼誰為

                                                 
9  陳德和，〈超曠境界的圓足豐實──《莊子‧養生主》的智慧人生〉，《鵝湖學誌》第 44 期，

2010 年 6 月。 
10  牟宗三先生以為儒釋道的思想都是關懷生命並求其安頓、調節和昇揚的實踐智慧，且常用「生

命的學問」、「內容的真理」、「強度的真理」、「主體性的真理」等概念來形容三家的哲理。凡

此意思主要可參見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83 年，頁 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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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主體」？莊子在〈養生主〉給出了一個可能答案：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

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

可以盡年。 

 

而這當中最重要，被廣為討論的則是「緣督以為經」這觀念存在。許多學者認為

這觀念就代表了莊子對此之看法，根據陳德和教授對此一觀念的想法，本文以為

恰如其分的解釋莊子對於「生命主體」的想法： 

 

如果回到〈養生主〉中的實際用語來看，「緣督以為經」的「督」很有可能

就代表著「生命主體」，因為莊子告訴我們，它就是我們所賴以修證的不變

法則或永恒依據。11 

 

本文以為所謂「督」原是中醫學上的名詞，指的是人體身上經絡分佈的督脈，文

本中它則用來做某種比喻，然而清儒郭慶藩《莊子集釋》說：「船山云：奇經八

脈，以任督主呼吸之息，身前之中脈曰任，身後之中脈曰督。督者，居靜而不倚

於左右，有脈之位而無形質。」可見「督」所象徵的意思是「虛」是「靜」，但

它不是不存在，也不是靜止中的「方所物」（entity）。12 

    所謂「生命主體」並非是不存在的虛妄之物，本文以為「生命主體」，應該

即是有著意識的實有與堅持，譬如儒家之所以死守善道即是出於對道德意識的自

覺和肯定，然而老／莊最擔憂、畏懼的，便是這種實際帶有固定意識的堅持所將

給予的執著和造作，以及勢必鋪陳衍生觀念的災難，所以他們要不斷地強調，若

                                                 
11  陳德和，〈超曠境界的圓足豐實──《莊子‧養生主》的智慧人生〉，《鵝湖學誌》第 44 期，

2010 年 6 月。 
12  陳德和，〈超曠境界的圓足豐實──《莊子‧養生主》的智慧人生〉，《鵝湖學誌》第 44 期，

2010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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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生命境界的突破進展，就必須持續進行著意識型態的純化和淨空，因此莊子才

有「心齋」、「坐忘」的再三提示，但如此一來對於生命主體的選擇和貞定，老／

莊就沒辦法像儒家那樣地直接了當。然而也因為此一堅持，使的學者不禁要問難

道這些就都可以代表生命的本質？清代的宣穎做《莊子南華經解》時即頗明此

義，因此就說：「養生主者，養生之主。……誰為生主？無可指也。」然而宣穎

的無可指又豈非他的深思熟慮呢？ 

    除了上述所提出之「督」，另外可以看到另一篇寓言故事「庖丁解牛」當中

對於「神」它所意味著的，是超越乎有對、有待、有求之官能情欲知覺之上，而

為一種無對、無待、無執的心智性能，這種心智性能的呈現其實就是對「道」的

體會而得來的，亦可以名之為「德」，所以它是一種境界，在這個境界中，我們

所擁有的，還是原來的官能情欲知覺，唯一不同的，是它乃非執取定有的官能情

欲知覺，基於此義，庖丁才形容自己能夠「技進於道」的特徵是：「方今之時，

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可見「神」的重點依然不是在「心」、

也不是在「性」，當然更不可在一般的「欲」，而是在「無」。  

    而庖丁所體會成功的「神」，可以被認為等同於第三篇〈人間世〉中所云：「無

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的「氣」，進而在〈人間世〉

接著對「氣」的形容是：「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由此可見「氣」是不能被當成實體或能量看，它理當是「虛」、是「心齋」，總之

就是從「有心」幡然來歸之「無心」，「無心」當然不可能是沒有心，它是不可被

規定、不可被制約、不可被限制之「無執的心境」，所以重點依然還原到「無」。 

    依照老／莊思考，我們可通過「蕩相遣執，融通淘汰」的作用，方得以讓自

身重新回歸生命原初的自然美好，此「蕩相遣執，融通淘汰」的作用質言之就是

「無」，人通過這個「無」的觀念，可達「善利萬物而不爭」（《道德經‧第八章》），

通過「無」之工夫，而可達「上德不德，是以有德」（《道德經‧第三十八章》），

通過「無」之實踐，自身可以「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道德經‧第四

十九章》）。由此看來，「無」才是我們生命的關鍵，惟它實在不可被當成模型化

 22



固定價值的生成依據，庖丁的「神」既然即是「無」，那情形也一樣，如今設若

有人要將「神」當成生命主體，此就猶如將「虛」或「無」視為生命主體一樣，

總有理不洽而名不順之處，因為它畢竟不屬於固定性的本質、更不屬於意識的實

有和堅持者。 

    藉由上述探討，本文以為所謂「養生」的最根本概念即是在於「安其所命」，

據此當知，凡以為「養生」即僅僅在求、或是使人能夠延年益壽、長命百歲探討，

均是對此一詞彙有其誤解；莊子所謂的「養生」、「安命」，應該是具有德行義或

應然義之期求此生此命的悠遊自在且不受主客觀因素之逼迫相害，即是深諳此

「養生」、「安命」之義者。「養生」即是「安命」而具有應然的德行義，徐復觀

先生即曾有過此等意見，例如他說： 

 

《莊子》一書，用「身」字，用「生」字時，是兼德（性）與形而言，並

且多偏在德（性）方面。所以他之所謂「全身」或「全生」，有時同於全

德。13 

 

又如果「養生」即是「安命」而具有應然的德行義，那麼對於我們的形軀

生命，所應處理的方式，理當就是完全接納，因為它也是命，有了它在我身，我

們才知道什麼是安命，然而我們絕不應該被自己形軀之命的美善良惡全缺來牽動

我們的情緒，更不必在乎它是否能夠長生不死，所以徐復觀先生又說： 

 

然則莊子對形的態度怎樣呢？既不是後來神仙家所說的長生，也非一般宗

教家，採取敵視的態度，而是主張「忘形」（形有所忘）；再落實一點，則

是「不位乎其形」，即是不為形所拘限（位），不使形取得了生活的主導權。

再進而以自己的德，養自己的形，使形與德合而為一，以使其能「盡其所

受乎天」；所以他說：「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女神將守形，

                                                 
13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9 年，頁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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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乃長生。」此處之神，即是道，即是德，即是性。而其所謂長生，「乃

終其天年」，「盡其所受乎天」。不可與後來神仙家之所謂長生相混淆。14 

 

所以當所為養生既不在養形而在安命，因此任何以養生為志者必將當知：凡我之

身體髮膚，乃天地造化所給予我，我將不計任何缺失而能夠坦然面對，安然以保

之；凡我之進退離合，乃造化之所生與我者，我將不計窮達順逆而坦然以受之，

安然以全之；凡我之父母恃怙，乃造化之所命與我者，我將不計寵辱親疏而坦然

以受之，安然以養之；凡我之往返去來，乃造化之賦與我者，我將不計修短厚薄

而坦然以受之，安然以盡之。所以真正能夠實踐「養生」、「安命」之道的人，固

然絕對不可能執著於此實然之生與當下之命，更不必刻意以自然性生命或生物性

生命的延續、維護為念，對此牟宗山先生做出一番詮釋： 

 

養生既在滅「無限追逐」之失當，則其在「心」上有一極深之虛靜工夫、

甚顯。此工夫正代表一逆提逆覺之精神生活，此即所謂「逆之則成仙成道」

也。……道家，工夫自心上作，而在性上得收穫。無論是「不離於宗」之

天人，或不離於精、不離於真之至人、神人，皆是從心上作致虛守靜之工

夫。……從此作虛靜渾化之玄冥工夫，始至天人、至人、神人之境，而養

生之義亦攝於其中矣。此為道家養生之本義。至於落在自然生命上，通過

修煉之工夫，而至長生、成仙，則是順道家而來「道教」，已落於第二義。

當然此第二義亦必通於第一義。然原始道家並不自此第二義上著手。嵇康

之〈養生論〉卻正是自此第二義上著眼。15 

 

    安命養生的實際成效，是讓生命超脫困境而獲得自由美好，也讓生活遠離不

必要的痛苦而享受愉快歡樂，它的功夫實踐就全在於「去執去礙」、「無私無我」。

                                                 
14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9 年，頁 379。 
15 牟宗三《才性與玄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75 年，頁 207-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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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生的第一要義，就是不忘提醒自己，即使面對千辛萬難的人世起伏、千迴百轉

的人間波折，終不起得失成敗的考慮，唯有以放鬆、放平、放開、放下的自然瀟

洒，無分別計較地安於一切所命。 

    本文以為所謂〈養生主〉的確是如此地給了世人一個養而不養、主而不主又

不養而養、不主而主的人生啟示，這顯然是一種「正言若反」的曲線型智慧，牟

宗三先生乃稱它是「作用的保存」，王邦雄先生則名之曰「辨證的超越」， 總之

就是一種玄理。然而老／莊的這種啟示和智慧雖然重在人為造作的化解，但它絕

不是要走歷史的回頭路，或嚮往原始洪荒的自然世界，而是要重新恢復生命的自

由美好，並實現和諧共榮的人間境界，於是養生的需求和本義，亦將由此而得到

認證。也因為超脫人生有命的百般困限，並以曠達之姿逍遙、齊物於天地之間，

這就是有德之人的寫照，正是本文以〈養生主〉這篇章來揭示所謂圓融理境的境

界。這種人生雖然不像儒家那樣，能做積極參與、主動承當以創造一番富有日新

的大業，但它依然是豐實富足的。因為它已然可以徹底放開、放下，所以能夠靜

觀天地萬物之本然而自得；因為它已然可以完全放鬆、放平，所以能夠兩行於物

我是非之間而恢恢乎其游刃而有餘。曠達的人生也許沒有儒家聖賢的神聖和莊

嚴，可是它之通善惡、忘成敗、一得失而齊生死，卻比儒家多了幾分的悠間和從

容。的確，曠達的人生就是如此地無障無隔、開放自在，因此能和宇宙萬有共生

共榮、同飲太和；它是藉由「無的智慧」而實現了整全的生命與和諧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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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全德葆真的德行觀 

     
    第一節藉由「形／神」觀與「身、心、靈」的分析，透顯出此二者彼此的差

異，並且藉由莊子文獻來表達出，如何能夠彰顯出所謂「養生觀」的觀念，並藉

此來論述在莊子〈德充符〉當中所討論的那些殘缺之人，反而是「有德之人」的

看法，進而完整闡述出所謂德行觀就是「德」要在我的身體力行當中才能夠呈現、

掌握、體現出來，並且透過此的活動，使其自身能夠維持本心真性的美好而不喪

失，這也就是本節所要探討的「全德」「葆真」的觀念。 

    在莊子篇章當中對於「全德」的觀念主要見於〈德充符〉，莊子藉由六位形

貌殘陋之人的言行舉措，提出「才全德不形」之觀念，提醒我們生命的本真在德

不在形，當要忘掉外形的美或醜、殘或全，但更要「成和之修」，總之是要「德

有所長，而形有所忘」，具體的實踐則不外乎「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

「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或許在莊子心中認為所謂「全德」

之人在一般人看來均是身體有所殘缺之人，在〈德充符〉當中可見一般： 

 

(一) 

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

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

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況不如丘者乎！奚假魯國！

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 

 

(二) 

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

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

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

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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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

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 

 

(三)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

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

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

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

請講以所聞！」 

 

(四) 

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

父母曰『與為人妻，寧為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

常和而已矣。……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

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

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

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郤

而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

「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

修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

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

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其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誠如高柏園先生指出：莊子刻意安排這些形體殘缺者做為主角，借由與其他

正常人的對話來逐步彰顯主旨，表現手法相當奇特，其背後實有目的存在，推移

出三組對立的觀念，從「形殘與形好」之對比破除一般人偏好以外形評論他人的

 27



迷思，提出「才全與才不全」之觀念，導引出遺形重德之理，最後更以「德形與

德不形」作為修德至人所展現之境界，並且透過進一步透顯「德」與「形」結合

之本末輕重，以德為形之本，「德失則形無所成」說明重德遺形之觀念。因此，

莊子以兀者作為全德之人，借寓言故事說明這些人雖形體不全，卻受到眾人的尊

敬與欽佩，原因是內在德全之故，「根本是藉兀者外形之差異，引發一般人注意，

並以此而反顯出兀者內在的精神境界」。
16 

    莊子借寓言當中，所謂形殘之人說明其「尊德卑形」之道理，也就是提出三

組對立概念，互相對比。而這三組概念在張輝誠先生對此有一系列討論。17在最

後將這些看似對立的概念以莊子齊物思想作一解消，最後提出「才全德不形」之

觀念，作為人修養德行以應世之較佳型態。 

    「形」之義有二，在本節第一點有其分析討論，此處應指表現在外之形式而

言。在莊子文獻當中認為「德不形」是： 

 

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修

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德充符〉) 

 

莊子先用水來比喻，靜止的水，萬物能夠憑藉作為取平之依準，這當中的原因是

                                                 
16 高柏園，《莊子內七篇思想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82 年，頁 150。 
17 (一)「形殘與形好」、(二)「才全與才不全」、(三)「德形與德不形」。對於身體之殘缺或完整，

莊子列舉六個形殘之人為主角，這些人的形貌都有先天或後天的缺陷，或是長相其醜無比之

人，與常人形貌大有不同。放在現實經驗看，這些人不是引人側目，便是遭受排斥，常季對王

駘的懷疑、子產對申徒嘉的卑視、仲尼對叔山無趾的苛責及魯哀公對哀駘它的第一印象看來，

身體殘缺之人似乎難逃世人對於為惡、受罪與卑下之價值判斷。因為人一向以自己為出發點來

評斷他人的缺失包含身體上或是行為上，是故申徒嘉言：「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眾矣」。在

《莊子‧德充符》中他是如此地形容自己面對命的態度：「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

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郤而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可見莊子認為他最應該

做的是，雖不免處命定命限中，但從不與之糾纏，藉以保住自己的活潑與喜悅，能虛心以順命

者，則為全德之人；莊子不斷談論身體殘缺之人的種種行為，目的為了提出「尊德忘形」的觀

念。根據上述所談「形殘與形好」之後，進而提出身體是否有殘缺並不會影響，所謂內在的「才

全與才不全」。莊子雖未明言「才不全」，然依「才全」之義反推，則未能「依乎天理」、「因其

固然」(〈養生主〉)，以人為造作戕害生命之自然者，未能保全人之天然質性，是為「才不全

者」。故事當中子產以位高權重、形體完整訕罵申徒嘉之形殘，仲尼以犯罪獲刑之善惡觀念苛

責叔山無趾，皆未能認清命之所定，而以成心毀人，是莊子所謂「才不全」者也。參見張輝誠，

〈莊子德充符才全德不形觀念探析〉，《中山女高學報》，200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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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保持形驅內在的平靜而不會向外開蕩；同樣的，人之德性修養若能像靜止的水

一般，達到和諧境界，則表現於外也必定與萬物融成一片。對此，唐君毅先生有

說道： 

 

德不形，則指「內保之而外不蕩也」，此不蕩，即〈人間世〉不蕩乎名之旨。

德不蕩乎名，則德恆存乎其人；而人與之相接，即與其德相接，而不能離。

18 

 

引文此處利用水的特性對比出修德之過程，「德蕩乎名」(〈人間世〉)，故若能

免除聲名俗累之干擾，則能避免德性之流蕩，進而逐漸推展出「德不形」。 

    莊子所謂「德不形」指修德而不形於外，即是不顯於外，此為道家人生修養

之境界。修德於內，雖不求彰顯，但德充實於內自然會符應於外，使外物自然聲

應氣求，親之近之、取而法之，而不願離去了。若不能保持德性之內斂，而刻意

彰顯於外，造成德名，則是非毀譽亦隨之而來，莊子借叔山無趾與老聃之口，說

孔子求奇詭幻怪之聲名為「天邢」，可說是「德不形」之反例。儒家求經世濟民，

積極為社會國家貢獻心力，德形於外；老莊從自然之角度立論，認為人能夠保持

內在德性之修養即可，此兩家差別之處。 

    透過以上分析，本文歸納出三組對立觀點比較，而這三組對立觀點是環環相

扣的逐漸透顯出莊子在〈德充符〉重德遺形之主題思想。藉由以上，本文以為又

可以分成兩點說明，「德」與「形」之關係與「才全德不形」成就之境界：有人

之形，無人之情。 

    本文首先分析「德」與「形」之關係，而這關係又可以被細分成三點，分別

是「德失則形無所成」、「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才全而德不形」而這三點具有

層次關係，最高境界乃是「才全而德不形」。 

    首先，本文將探討「德失則形無所成」，莊子假藉孔子之口，說出了「德」

                                                 
18 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台北：學生書局，1986 年，頁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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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形」之關係： 

 

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豚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

見己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 

 

文中小豬對於母親的認識並非形體，而是驅使形體的精神，即內在之德或道，一

但「使其形者」散失，內在支持形軀之力量與精神不復存在，則軀殼也不再具有

任何意義。由此可以看出人對於形體之完整尚且如此看重，更何況是主宰形體之

內在精神？德為根，形為本；本失，則根無所著落，亦無落實之處所，故莊子以

為德失則形無所成，德當重於形。 

    其次對於「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本文以為闉跂支離無脣與甕盎大癭兩人

皆為形貌醜惡之人，國君久與之處後，視一般正常人反而覺得奇怪，莊子作此寓

言，是為了說明「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之理。對此現象，郭象認為： 

 

其德長於順物，則物忘其醜；長於逆物，則物忘其好。19
 

 

德本就是人生之修養，然而作用於外，可使人忘卻形驅之殘缺醜惡，因為全德者

實已臻「喪我」之境界，既已喪我，則其他人事物亦將失去成心攻訐之目標，而

消弭於無形，人尚且不可視，何況於形骸之殘缺與否？ 

  哀駘它先是「以惡駭天下」，然而國中之人不分男女皆悅而親之，魯哀公初見

之亦驚怖其貌，然而久與之處，則「有意乎其為人也」，甚至有將國政託付給他

的念頭與舉措。哀駘它因德全，故人所見均德符應於外所展現之修養，其容貌之

寢陋早為人所忘卻，此亦「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另外一例。 

    最後本文以為「才全而德不形」為最高層次，莊子結合「形」與「德」，說

明人生在世若能充實內在修養，使「德有所長」，自然能不注重外貌，而「形有

                                                 
19 郭慶藩編，《莊子集釋》，台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3 年，頁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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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忘」後；更進一步指陳吾人保持自然質性之完整與和諧，而不彰顯於外之可貴。

「蓋才全之為全，即在其為不形，為其德不形始足以全其才，為其才全始足以顯

其德之不形，才全與德不形不過是同一境界的二種不同表示罷了。 

    本文以為所謂「才全德不形」成就之境界：有人之形，無人之情。藉由莊子

與惠子的對話當中可以發現人要「有人之形，無人之情」的觀念。 

    莊子所謂的「無情」，並非是指人必須壓抑感情，斷然消除所有的情感，而

是希望人能保全自然清靜之德，不為喜怒哀樂所帶來的外在情感傷害內在本性，

也不因人之貪欲私愛而戕害自然質性。莊子妻死，莊周先哀傷而泣，後又鼓盆而

歌，這是情感的自然流露，乃是一種人之常情。然而人如果過分沉溺於哀傷，因

情感之起伏而傷神勞心，則非莊子所贊成。莊子所謂的無情乃「言人不以好惡內

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其「無情」並非去情，而是去除情感對生命之傷

害，使人心靈常保清明澄澈之狀態。所以〈德充符〉當中提到： 

 

聖人有所遊，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聖人不謀，惡用知？

不斲，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者，

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

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渺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謷乎大哉，

獨成其天！ 

 

莊子提出天之四鬻，即「不謀、不斲、無喪、不貨」，以此說明聖人能充分保全

上天所賦予的各項質性，故不須人為之「知、約、德、工」之作用，就能遊乎逍

遙之境。所謂聖人就天生之質性保持之、整全之，不使其散失蕩逸，則不需其他

「知、約、德、工」等人為之造作，可謂再次呼應「才全德不形」之觀念。 

    人之形軀乃上天賦予、與生俱來的，操持此一形體，而能與其他人共同生活

在一起；然而，人卻往往忽略自然質性中虛淡平和之特質，而常常像惠施一般，

終日勞精耗神，以一己之是非攻擊他人之是非，對於精神修養與德性保存卻無一

 31



點助益。 

     「才全」，故自然質性保全完整而充盈；「德不形」，故能泯除外在情感之干

擾，時時保持內心之虛靜恬淡。所以說，「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是莊子〈德充

符〉所要展現之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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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物我兩忘的和諧觀 

 

    莊子談論功夫修養，除了上述兩節所提及的，更強調最為生命主體的「人」

的和諧圓滿，因為當「人」作為主體能夠有恬淡無為、清虛靜泰，那麼對於內在

與對於他人能夠藉不會產生各種矛盾衝突。外國學者羅素對此提出自己人一生當

中所可能面臨到的衝突作出歸納，「人與自然的衝突」、「人和人的衝突」、「人和

他自己的衝突」三者。
20
所以當生命面臨到此三種衝突，如果能夠被得以解消，

那麼心靈便能夠自適自得、圓通無礙。所以本文在此便以「物我兩忘的和諧」作

為探討之重點。 

    首先，本文探討所謂「忘」，「忘」表示想得開，對世俗的毀譽功過利害得

失能夠置之度外，事實上這是一種人生修養上，超拔自我之封囿、洗心向道的鍛

鍊工夫。原來莊子認為，人生最大的芒昧，就是放不下我、不能忘掉我，於是就

執著於形欲識見，在名利場上到處跟人逞能爭勝、對立摩擦，雖心勞形役，仍在

所不惜，結果到頭來，不但傷害了自己，也侵犯了別人，徒然留下人生的悲劇而

已。在〈齊物論〉曾經說出： 

 

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莫之能止，不亦

悲夫！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

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

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然而莊子不只是自歎自艾，他承受老子思想的啟發和教誨，發現人間的種種災難

不外乎是堅持自我而引起的，在《莊子‧大宗師》說：「死生，命也；其有夜旦

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已，皆物之情也。」又如此之實然現象的「命」，莊

                                                 
20 羅素，《世界之新希望》，台北：正中書局，1956 年，頁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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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非但以為我們無法去左右它、操控它，事實上我們也是不能知其所以然的，職

是之故，也就只有忘我、喪我才能救回真正的自己，也同時救了別人，讓彼此回

復原來應有的和諧，所以在《莊子‧大宗師》當中，莊子假託孔子與及其弟子顏

回來進行談論如何「忘」 ：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

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

樂矣。」曰：「可矣，猶未也。」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

曰：「回坐忘矣。」仲尼蹙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

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

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在莊子思想中，「忘」應該是「無」的同義語，不過「無」因為是總持的說，所

以比較抽象，「忘」就顯得生活化，具體平實而容易感同身受。然而不論是「無」

或者是「忘」，對道家而言都是一種針對世俗情感破解與自我的超越所顯的實踐

工夫，所以顏回的步步相忘即是生命理境的步步開顯，能夠忘到盡頭，即是生命

理想的充其朗現。在文中，顏回先忘了仁義，再忘了禮樂，最後是連他忘了什麼

他都忘了。
21
 至於忘的最高境界，是連忘的本身和忘的目的也都忘了，〈大宗師〉

當中，南伯子葵外天下、忘生死、無古今的朝徹見獨，文獻當中寫到： 

 

南伯子葵問乎女偊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

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

                                                 
21  郭象對「坐忘」一語的注解是：「夫坐忘者，奚所不忘哉！既忘其跡，又忘其所以跡者。內

不覺其一身，外不識有天地，然後曠然與變化為體而無不通也。」郭象《莊子注》，頁 162。

又莊子在〈達生〉曰：「忘足，屨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

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此「忘適之適」即是連忘亦忘

之，乃對道的最高體現，故葉海煙先生曾申論〈達生〉之義而說：「因忘而適，適己適物，

終適於道，而『忘適之適』，即無其所無，忘其所忘，故向道學道的歷程即是忘的歷程。」

葉海煙，《莊子的生命哲學》，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0 年，頁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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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

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

猶守而告之，參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

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

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

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為物也，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

也，其名為攖寧，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 

 

陳德和先生對此做出以下詮釋，認為生命的負累完全解除，人格的茫昧徹底解

消，是之謂「朝徹」，所以朝徹是人生理想完全體現，羅近溪常說的：「骨肉皮毛，

渾身透亮」，差可比擬。凡能朝徹者必是悟道者，見獨就是見道。「朝徹見獨」合

而言之就是體道證德，這當然是圓融理境，所以說它是不生不死、無古無今，總

之是永恒而遍在之意。此體道證德之境界，是無待無執地處乎萬象之中郤不被萬

象所牽引擾動的境界，所以莊子又稱它為「攖寧」。
22
  

    引文中誠如陳德和先生所言提到，聖人之才與聖人之道並沒有因果關係。換

言之，才質只是一種可能性，它對人格的實現無法提供必然的保證，重要的還是

在於個人之能以聖人為目的而念茲在茲、全心向道，至於其粹心礪念的工夫，又

可約之曰「外」的實踐。「外」是置之度外的意思，能置之度外就是能不刻意、

不把持、不黏滯而灑然冰釋，所以它和「忘」幾乎等同。外的對象，則有天下、

物、和生的不同，這是由遠而近、由疏而親的步驟流程，蓋天下為遠為疏，物則

次之，若人之己身乃近而親者，所以想對它們置之度外，一定有先後難易之別，

但是終必全然化掉，才能說朝徹見獨。 

    莊子之忘的最高境界，倒是連忘的本身和忘的目的也都忘了，〈大宗師〉中，

                                                 
22  郭象解「攖寧」為：「任其自將，故無不將；任其自迎，故無不迎；任其自毀，故無不毀；

任其自成，故無不成。夫與物冥者，物縈亦縈，而未始不寧也。」郭象《莊子注》，頁 145。

又錢穆先生引陸長庚、楊文會和曹受坤等三家注解，亦同意以「外物雖來牽引而依然不失其

大寧」為攖寧的意義。參見錢穆，《莊子篡箋》，台北：東大圖書公司重印版，1985 年，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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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伯子葵外天下、忘生死、無古今的朝徹見獨，固然是這種境界；若顏回的忘仁

義、忘禮樂，最後達致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的坐忘，也同樣是

這種境界，〈大宗師〉乃形容之為：「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此外，〈大

宗師〉並說：「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而就人間經驗來說，

就是因為能兩忘。 

    然而所謂「離形」當然不是將形體支解切離，而是遠離乎形體的執著；「去

知」亦非拋棄或拒絕各種認知見解，而是超越了知解的固持，莊子認為通過「忘」 

才能真正保住了形、真正成全了知。如此說來，不論是無、不論是忘、或者是離

形去知，對道家而言無非一種針對俗情的破解與自我的突破所明白彰顯的實踐工

夫，所以顏回的步步相忘即是生命理境的步步開顯，能夠忘之竟盡，即是生命理

想的充其極朗現。 

    透過以上可以得知，莊子思想當中的「忘」所蘊含的意義。接下來，本文要

談所謂「和諧」也就是平常我們所說的「和」的概念，如何影響日常生活。 

    「和」作為一個概念，首見於西周史伯所提出的： 

 

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

同，盡乃棄矣。23
 

 

引文可以得知，所謂「同」是相同性質的物類所聚合而成；而所謂「和」是把不

同事物間的多樣性統一，好比說：「和五位以調口」、「和六律以聰耳」(《國語‧

鄭語》) 可以看出把不同性質的事物給協調起來，使人作為受體能夠產生出某些

部分的愉悅感。 

    對於「和」這概念，在先秦諸子當中均有討論，其中以儒、道著墨甚深。在

《論語》當中可見一番： 

 

                                                 
23 王雲五，《國語》，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56 年，頁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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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

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論語‧學而》 

 

引文當中的「和」乃是一種與社會人倫相關聯的「禮」，認為不論是任何事情都

必須要有合乎社會禮儀的規範。「和」除了與社會相連結之外，更重要的它與人

和在一起談論：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 

 

作為孔子思想承繼者，孟子對此一觀念也有相關看法： 

 

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孫丑》 

 

這邊就可以看出，「和」偏向於政教人倫，也因此我們可以推斷出說，儒家當中

所使用的「和」已經被賦予了一種道德觀感，並且能夠透過感觀感受進一步提升

到倫理化的概念。 

    然而老莊道家所提出的「和」除了上述所提及的人倫之外，更加進了一種天

地萬物對於「和」的重要性。老子在《道德經》當中有提到：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道」乃是化生萬物的根源，透過陰陽二分與萬物的接觸，進而產生新的規律，

而這和諧的規律也就是「和」，如果能夠某種功夫而能夠對於外在事物都能夠保

持一種和諧的地步，那就是老莊所思考期望能夠走向的一種境界。 

    莊子的和諧觀，大體上承襲了老子道論的模式，從〈田子方〉篇所謂「兩者

交通成和而物生焉」的說法中，可以得知：莊子認為，陰陽二氣的交感，乃是化

 37



生萬物的內在動力，藉由此二種對立因素的相激相盪，方能產生天地萬物。即以

個體生命乃為天地陰陽二氣沖虛和合的產物。既然個體性命源於天地，而萬物又

是同體並生，那麼人的生命活動自然就應與天地萬物，因此莊子對於「和」的看

法，基本上亦是從宇宙的觀點來把握生命的意義，為了易於掌握「和」的意涵。 

    透過以上，我們可以得知〈大宗師〉於文初便討論到人為及自然認知的分別

性，瞭解自然運作與人為運作的之間所產生的作用，這就是所謂「知天之所為，

知人之所為」也由於知識必定要有所待的對象，而後才能判斷它是否確當，然而

所待的對象卻是變化而無定的。所以莊子也就提出「真人」這概念，是能在知識、

能力、意志、胸襟上超越普通人境界的人物，是要在生活中對生死觀能有其安逸

之態度。在社會中對一般的價值觀能淡然處之，在自我意識亦能達到逍遙無我的

境界的人物，能真正做到這樣，才是莊子思想的最高終極目標；也唯有身心一致，

才能達到所謂的「真人」境界，也就應為如此，才能夠達到「物我兩忘」的可能

性。 

    在〈大宗師〉當中，莊子對於「真人」提出其具體形象並加以解釋，其中包

括了其形體、行為、心境、思想及其態度，給予直接文獻上的敘述，這對於研究

莊學的學者來說影響甚深，在莊子外篇當中提到：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

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

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

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

閒曠，釣魚閒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

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

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莊子‧刻意》） 

 

山林隱士、修身自潔、養身長壽等上述之人格型態雖與一般世俗之人大相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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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卻非莊子口中之「真人」形態在《莊子》內七篇中皆有提及「得道之人」之敘

述，但其以〈大宗師〉的敘述最完整。 

    何謂「真人」？真正的得道的「真人」是怎樣的人物？莊子在〈大宗師〉一

開始就講述了從外在、內在說起。莊子認為「真人」的外在應該是： 

 

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謨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

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

道者也若此。（《莊子‧大宗師》）  

 

「真人」不會拒絕微小，不會自恃成功，不會謀慮事物；因此，錯過了時機不會

後悔，順利得當也不自得；登高不會恐懼發抖，入水不會覺得濕，入火不會感到

熱，這是因為它的知能到達與道相合的境界。 

    「真人」的情貌與知能應當用許多層而去剖析，首先莊子說道「真人」在現

代生活的社會價值觀上是不過於勉強要求的，自己在某些方面有其缺點，心理上

便欣然接受，不會逆道而行、捨本逐末，這就是所謂的「不逆寡」。想要完成的

事情，不會用強硬方式獲得，不以成功為了不起，這便是「不雄成」。對於身旁

週遭所發生之事，不用盡心機、矯柔造作去對待，這便是「不謨士」。因為有這

樣的態度，自然而然得失心便不重，不以得喜，不以失悔，不以物傷性，在現 

在社會中的利害關係裡，做到了不執著強求的瀟灑境界。然而在身體的感官知能

上，還要能做到超出一般的鍛鍊成果，所謂「登高不慄，入水不濡，入火不熱」，

但是能有這樣的能力，那幾乎是能夠升天成仙的境界。但這真是莊子的真實體會

或者是想像，郭象對此提出： 

 

言夫知之，至於道者，若此之遠也。理固自全，非畏死也。故真人陸行而

非避濡也，遠火而非逃熱也，無過而非措當也。故雖不以熱為熱而。嘗赴

火，不以濡為濡而未嘗蹈水，不以死為死而未嘗喪生。故夫生者，豈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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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生哉，成者，豈成之而成哉！故任之而無不至者，真人也，豈有概意於

所遇哉。24 

 

對於此點，當代學者吳怡先生也提出相關看法： 

 

我們要注意不是指真人肉體真能「不濡」、「不熱」；也不是指真人不在乎形

體的入水、入火，而是指他的知「能登假於道」。「登假」，很多注解以為「假」

是「至」，即到達的意思，可是在〈德充符〉中的「登假」的「假」卻通做

「暇」，即玄遠的意思。我們以為兩者必須統一，而已「登暇」較有深意，

因為這是指「知」的提昇，超脫形體執著的小知，而進入玄深的大道。25
 

 

若以此觀點來看，入水、入火的敘述是莊子用來表達「真人」，因為提升「知」

的境界，與大道相合，因此人世間的事物都無法對它造成干擾，即使是水與火也

一樣。這是在描述「真人」所能達至的理想境界。 

   接著，本文將談論莊子認為「真人」內在狀態，在〈大宗師〉提到： 

 

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

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

以心損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莊子‧大宗師》 

 

這段話指出真人：「對於生與死或得與失，都不起任何的計較執著，總以平心看

待生命的變化，絲亳不會將人為的造作介入自然本真之中，像這樣的人就是真

人。另外在〈大宗師〉又可以看到有一段說： 

 

                                                 
24 郭慶藩編，《莊子集釋》，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1993 年，頁 227。 
25 吳怡，《新譯莊子內篇解義》，台北：三民書局，2001 年，頁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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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為徒，

其不一與人為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莊子‧大宗師》 

 

其意是：「一個人如果不管對於他喜歡或不喜歡的事情，都能以平等心來看待，

甚至連他能夠有此的平等心，他也不會覺得有什麼特別之處而依然以平等心來看

待，那麼這個人就是像天那樣之無限包容的偉大人格，我們亦稱他做真人。」我

們覺得，「天與人不相勝也」就是「即天即人」或「天人不二」的圓融，至於這

種圓融其實是對天、對人皆不起執著而證成的，〈大宗師〉亦表達出這個意思，「其

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就是最好的形容，但〈大宗師〉又說這是「真人」才有的

表現，於是可知，不管「天人」或「真人」終究沒有分別。 

  由此可以看到《莊子‧大宗師》所宣示之「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

也一，其不一也一」的大氣度。有此寬容器度的人乍看之下好似沒有是非而人云

亦云，也像是隨波逐流而缺少鬥志，但他絕對迥不相侔於庸俗性的沆瀣一氣，更

非頹廢性的萎靡不振，他只是放下放鬆、平淡平靜罷了。當然這種寬容氣度的養

成是要經歷一番掙扎。他首先必須表現為物、我或小、大對揚的緊張性以凸顯其

超越的地位，然後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地再超克此帶緊張相的超越性，使物我大小

相冥相合而一切歸於平平，方是天地位萬物育的集大成。 

 



第三章 莊子身、心、靈和諧的實踐工夫 

 

    老莊不若儒家極力推展道德仁義以極成倫理化的人格與社會，但他們之所以

要著書立說宣揚其自然無待之道，其實也都是心存大慈地要為久被宰制與桎梏所

苦的天下蒼生請命，而且二人先後間亦自有其慧命相續的關聯在，
1
 例如老子著

眼在人性的恢復而重視「無」的工夫與境界，鑑於世間之亂乃是源於人心之崩壞，

亦即因為人有其私有執著造作妄為，才給社會帶出爭強逞能的種種災害，所以就

強調：惟有消解人的種種偏執才是重建自我與調和世間的不二法門，而瓦解的同

時就是在進行重構。也因此老莊分別就對話對象而有所區別，老子意在通過上層

的政治改革以尋求人間的解放，他一再地向帝王建言，希望統治上層能夠接受他

的意見以「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第二章〉），讓下層百姓在君王無為無恃、

知足知止的領導風格下，自生自長、自化自正；其言說對象在國君，故語重肯切

                                                 
1 根據陳德和教授在《老莊與人生》一書考證老莊思想有其慧命相續的關聯的理由如下：(1) 道

家之所以為道家，和它對於天道的肯定有著絕對的關係，《道德經》重視天道的存在，此更不

待言。對於天道的理解，不管是稷下黃老或漢代黃老道家，莫不將它當做是精、氣或精氣，並

形容它是遍一切處而皆在，且為天萬物的生成依據；相對之下，莊子是將老子的道概念完全內

在化、精神化、心靈化或主體化，《道德經》中既講「道」又講「德」，但對莊子來說，道即是

德、德即是道，也就是我們精神人格上的心靈境界。(2) 「自然」是老子思想中的另一個核心

觀念，在《道德經》中它前後出現過五次，黃老之學對它也十分重視，並從政治事功的角度去

看它，將它當成君尊臣卑或君逸臣勞的「固有態勢」及「既定事實」，並主張君王既然天生而

自然地擁有其權位，那就應該聴任此威勢以領袖群倫、駕馭百姓，此才合乎為治國之道；莊子

則不像黃老那樣的思維，他以「自然」為無待、自由，亦即化掉一切的造作與依賴，讓自己從

情枷欲鎖中解放，所以自然是一種逍遙的境界，也是我們應有的理想。(3) 在《道德經》中亦

主張「無為」，黃老由此乃是一致地將「無為」看成指統治者的專屬，統治者的「無為」其實

不外乎事不親躬的「無事」和過不在於己的「無責」，這誠然又是「君尊」、「君逸」的論調；

至於「無為」在莊子的體悟，則是功夫也是境界，功夫義的無為，指的是無掉、化解掉種種的

人為造作和種種的執著負累，並唯此「無為」才能「無失」、「無敗」而歸根復命，是即境界義

的無為，所以「無為」和「自然」其實是一體之兩面。(4) 《道德經》中也講「虛靜」，例如

〈第十六章〉曰：「致虛極，守靜篤。」黃老則以「靜因之術」來詮釋之，「靜」則無事無責，

「因」則固守威勢自然，凡統治者之「賞罰不測」、「喜怒不形於色」皆「靜因之術」之運用，

有道之君就是據此「靜因之術」而可以驅遣百官以成就其帝業；莊子自又不同於黃老，他認為

所謂「虛靜」，就是能夠徹底將我執與我所執置之度外，讓自己不必背負莫需有的包袱和累贅，

讓自己能夠逍遙於自由天地，所以「虛靜」亦如「無為」，並同時兼具功夫義和境界義。由以

上可以知莊子思想在道家學派中的最大特色，乃是將老子所揭櫫的聖人理想全部向內收攝而主

體化，並以實踐的要求將它詮釋成為一種參與生活世界、駐足人際社會的德行努力，且此德行

的努力迴異於儒家思想之以人文建構為目的，它受《道德經》老子思想的啟蒙，另以自然的回

歸做為生命的理想和生活的目的，這亦即是莊子思想的最大特色。參見 王邦雄、陳德和著，《老

莊與人生》，台北：國立空中大學，2007 年，頁 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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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遑多議。莊子則不然，他除了帝王之外，凡公卿大夫、士人雅客和平民百姓

亦無一不是其對話對象，他以寓言、重言、巵言諄諄告誨於各個階層的人民，要

他們善加體會「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道理，俾讓自己能夠從得失利害毀

譽的計較中超拔，以避開陰陽和人道的雙重迫害，而方內方外進出自如地逍遙於

「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 

    總而言之，老子是帝王師，其《道德經》多警語而偏治世之論，有君子南面

之術；莊子乃平民師，其《莊子》ㄧ書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明適

性之說，有安時處順之教。 

    本文在第二章當中，提出莊子對於身、心、靈和諧這議題的理論基礎，而第

三章，本文將會分成三節來討論，分別是「因是兩行的齊物功夫」、「安時處順的

生命修養」與「應物不傷的處世之道」這三部分，一一推演出如何運用莊子文獻

進而來達到 身、心、靈和諧的實踐工夫。 

 

第一節 因是兩行的齊物功夫 

 

    本文以為如果說〈逍遙遊〉是寄託了莊子期待生命由小而大、由大而化的超

拔理想，那麼〈齊物論〉顯然即指出了生命在此「超拔」過程裏，所必須面對之

最本質、也是最關鍵性的課題—「平齊物論」。作為「提升生命層次」此一目標

的中心思考，齊物思想的地位對莊子學當中更顯得異常重要。2 在諸子百家爭鳴

的時代，超拔生命於現實的企望並非獨見於莊子思想中，3 但意識到「物論」才

是問題根源，並藉由超越物論對立以達致彼我「兩行」的作法，則是莊子之獨見。

                                                 
2 馮友蘭先生云：「我認為，莊之所以為莊者，突出地表現於〈逍遙遊〉和〈齊物論〉兩篇之中。

何以見得『逍遙』和『齊物』是莊之所以為莊者呢？有兩條理由。一條是就其後來的影響說。

在後來的封建社會中，莊學中影響最大的就是『逍遙』和『齊物』。在魏晉時代，這是很顯然

的。另一條理由是戰國時人對於莊學的評論，也都是以這兩篇為根據，〈天下〉篇可以作為一

個有力的證據。」又云：「在〈逍遙遊〉與〈齊物論〉二篇之中，〈齊物論〉更能表現莊周哲學

的特點。」參閱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第二冊），臺北：藍燈文化事業，1991 年，頁 117-118。 
3 如孟子即云：「充實之為美，充實而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盡心下〉）此處顯然亦表現出一欲超拔於現實生命之企望。 

 43



4 藉由上述可知，莊子「齊物論」乃是獲致行走人間所需的人我和諧，就連生命

之逍遙境界也必須寄託在其中。故以下即以〈齊物論〉篇為主要根據，針對「齊

物論」思想的名義、發生、根據及工夫諸論題，來探討其與莊子思想整體的關係。 

    進入〈齊物論〉篇，首先就是篇名之意涵的問題。齊物論之名義，關乎對此

篇主旨之理解；釐清了篇名意涵，也同時就確定了篇旨。「齊物論」之名義一直

頗有爭議，學者對這三個字到底該怎麼理解是言人人殊，至今尚無定論。歸納來

看，這些意見大抵可分二類： 

    一是認為應該「齊物」二字連讀，以「論」名篇，而將之解作「齊物之論」。 

這種說法是從六朝以來一直存在著的理解型態，清代錢大昕說道： 

 

左思《魏都賦》：「萬物可齊于一朝」，劉淵林注云：「莊子有齊物之論。」

劉琨〈答虞諶書〉云：「遠慕老、莊之齊物，近嘉阮生之放曠。」《文心雕

龍．論說》篇云：「莊周齊物，以論為名。」是六朝人已誤以「齊物」二字

連讀。5 

 

王叔岷先生則指出： 

 

晉夏侯湛〈莊周贊〉：「遯時放言，齊物絕尤。」孫承〈嘉遁賦〉：「混心齊

物，遨遊容與」（藝文類聚三六引。）湛方生〈秋夜詩〉：「總齊物之大綱，

同天地於一指。」皆以齊物連讀。嵇康〈琴賦〉：「齊萬物兮超自得。王康

琚〈反招隱詩〉：「歸來安所期？與物齊終始。」並「齊物」連讀之意。六

                                                 
4  稷下學者慎到亦提出「齊萬物」、「舍是非」之主張，與莊子「齊物論」似無大別。不過，莊

子「齊物論」，乃是使儒墨之道兩行，在主體觀照中各成其是。而慎到之「齊萬物」，則要求主

體「於若無知之物而已」，如此一來儒墨之是非雖泯，但萬物之價值亦同歸消滅。可知慎到雖

亦言齊物，但其「齊」並非「兩行」的齊，而是「兩不行」的齊，故與莊子之言「齊物論」旨

趣大不相同。 
5 參見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十九》，《嘉定錢大昕全集（柒）》，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7 年，頁 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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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人舊讀固如此。6 

 

由以上可知，以「齊物」連讀為義，六朝以來即存在的說釋。以此義而言，「齊

物論」一詞解為「齊物之論」，意思是主張齊萬物以為一，視萬物為平等。對照

於〈齊物論〉篇的內容，這意思自然有可相互呼應之處。莊子既言：「物固有所

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

道通為一。」又言：「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大山為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

為夭；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其藉由強調「觀點」的相對性，以解

消世俗視為絕對的價值結構，萬物由此即散落為價值的自在體，彼此間便無差等

可言。 

    第二種意見，以「物論」二字連讀，將「齊物論」解為「平齊物論」，意謂 

平齊諸子百家之學說；將諸子評價萬物之「物論」視為平等，超越其所導致的是 

非爭論。見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十云： 

 

〈齊物論〉非欲齊物也，蓋謂「物論」之難齊也o 」雖然兩讀皆通，因為

所謂物，實際包括情、事、理而言。7
 

 

王船山的《莊子解》，則從成心氾濫的角度來申說「物論」： 

 

當時之為「論」者夥矣，而尤盛者，儒墨也。相競於是非而不相下，唯知

有己，而立彼以為耦，疲役而不知歸。其始也，要以言道，亦莫非道也；

其既也，論興而氣激，激於氣以引其知，氾濫而不止，則勿論其當於道與

否，而要為物論。8
 

 

                                                 
6 參見王叔岷，《先秦道法思想講稿》，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2 年，頁 99。 
7 王叔岷，〈論莊子齊物觀〉，《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2 期，1992 年 3 月。 
8 王夫之，《莊子解‧卷二》，臺北：廣文書局，1964 年，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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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看來，「物論」是指諸子言道辨物之論說，乃由心知所構作；而「平齊物論」，

9
則旨在消弭物論之對立衝突。對於前一種看法而言顯出些許修正的意味，它不

再試圖直接平齊現象意義下萬般不同的「物」，而是將注意力集中在造成對立的

「物論」上。「物」經過「物論」的談說之後才具有價值意義，諸子的爭端實際

上也在此發生，所以與其徒勞無功地去「齊物」，還不如回過頭來探索造成衝突

的「物論」；「物論」之爭平息了，社會上的爭亂自然也隨之消滅。 

    第三種意見，可說是上面兩種的折衷或綜合，認為「齊物論」之名兼攝以上 

二義，既是「齊物」，也是「齊論」，兩讀可以並行。對此，牟宗三先生在講述〈齊

物論〉之時有些見解，
10
 由上述可以知「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的道

理，從〈齊物論〉的篇名亦可得其端倪。歷代以來對〈齊物論〉篇名的確實義含

曾經有過爭議，或以為是「論萬物之可齊」，或以為是「將物論而平齊之」，如今

學者則不偏執於前兩說，認為無論是〈「齊物」論〉或〈齊「物論」〉，其實皆不

悖莊子之意，而且齊「物」和齊「論」兩者亦自有其契密關係而需要同時被留意。

若吳光明先生又把它擴大引申為六種含義，其第六義則是「莊子微笑地說：『由

你自己挑選吧！』」11。 

    〈齊物論〉誠然可以是〈「齊物」論〉或〈齊「物論」〉，然而不管你怎麼去

解題，「齊」的意思就是不起計較分別地平等看待，換句話說〈齊物論〉確實就

                                                 
9  牟宗三先生對於「平齊」又有些許見解：〈齊物論〉這個標題有兩種讀法：一種齊「物」；另

一種是齊「物論」。我依照一般的講法，不是單單齊「物論」。物是廣義，事事物物都要齊。

第二種講法不對的，站不住的，因為這種講法，對所齊的東西有所限，單單限制在「物論」。

「物論」就是 theory。但莊子不止於此，是非、善惡、美醜，一切比較的，價值性的，相對

的判斷都要平齊。「齊」就是平齊。參見牟宗三〈莊子〈齊物論〉講演錄（一）〉。 
10  莊子在〈齊物論〉這篇文章裡採取一種超越的智慧的立場來平齊，凌空地把世間的種種爭吵

化掉，化掉相對的爭辯。智慧需要凌虛的態度，超越就是凌虛。以超越的智慧看，是非、善

惡、美醜都沒有一定的道理，這不是採取內在的立場。……『凌虛』是我們生活上體會的用

語，專門的詞語就是”transcendental”（超越的）。『超越的』就從這個地方瞭解，就是凌空

一點。智慧與知識不同，智慧就是凌虛。莊子採用凌虛的智慧立場平齊是非、善惡，這種態

度高一層，而且是智慧的，不是一套一套的概念系統。概念系統是知識的。莊子採用的是一

種凌虛的智慧的態度，現代人並不採取這種態度，乃是採用內在的（immanent）一套 theoretical 
system，持著這種態度來辯。『內在的』（immanent）對著『超越的』講。『內在』就是內在

於系統裡面；『超越的』就是凌空的，不落在世間的某種立場。 
11  參見吳光明，《莊子》，台北：東大圖書出版公司，1988 年，頁 181-182。又吳先生所提六義

中之前三義，與時下學人所認知者並無不同，至於再加上的第四義和第五義則隱晦難懂，且

似乎不知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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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陳啟天先生所認為的「萬物平等論」或「任物自然論」。12〈齊物論〉無非先

要你去包容不同的意見、尊重不同的事物，無非先要你不做貴賤好惡地去肯定所

有不同的存在。然則，若不同的意見都可以被包容，那麼儒家墨家雖有別，其見

地卻皆可存在，而不必然一取則一捨、一正則一反的兩元對抗；若不同的事物可

以被尊重，那麼莊周蝴蝶雖有分，其生命卻皆可相通，而不至於有己則無彼、是

我則非物的封閉對立。儒家、道家的共同期待誠然是希望能夠有效證成徹上徹

下、徹裏徹外之主客俱成、物我皆得的終極圓融，且此能證能成與所證所成者乃

皆是理上之必然，惟理上之必然除了做為事上之應然的超越根據外，它更應具體

化、內在化於生活世界中並成就此一生活世界之總體。 

    接著本文要談論，所謂「因是兩行」在莊子思考當中的重要性，在〈齊

物論〉中，兩行的主要探討是以「儒墨之言論對立與化解」為軸線來進行的，換

言之，〈齊物論〉的兩行所直接關懷的是如何忘言忘辨以入於無封無畛的道理，

而莊子的結論是：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為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

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

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

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眾人辯之以相示也。

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 

 

能夠將儒墨兩家的對立主張完全化解掉，這就是「齊『物論』」應有的表現

之一，也是〈齊物論〉重要的寫作策略和敘述情景，然而所謂化掉「儒墨兩家的

對立主張」洵非取消儒墨兩家的不同存在，也不是折衷於儒墨兩家而成為第三種

的主張和立場；化掉只是兩家之間的劍拔弩張，而能夠達到這種效果就唯有「因

是因非，因非因是」的不起執著計較而已。試想：人間到此田地，彼此又何庸爭

                                                 
12 陳啟天，《莊子淺說》，台北：中華書局，1971 年，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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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世界又何等清靜呢？ 

由這思考來影響到〈齊物論〉的境界。在〈齊物論〉當中提到： 

 

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狙公賦芧，曰：「朝三

而暮四。」眾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眾狙皆悅。名實未虧，而

喜怒為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 

 

所謂通達之人，立足於無有對待的境界之上，因為不分別，所以視「萬物皆一」

（〈德充符〉），無物不同。由此則知「一」、「同」並非藉由勞神明、有所為而呈

現；反之，放下分別，超越對立，不比較、不分別，則「一」、「同」自然呈顯。

但是俗情卻與此相反，世人剖判「萬物皆一」的整體，進行無止盡的區隔、分別，

以致陷落於兩兩對峙的相對概念的糾葛中，而後卻又勞神明、有所為以求「一」，

則豈可能得之？莊子便稱此為「朝三」，並創設「狙公賦芧」的故事進行說明。 

    眾狙一如俗情，以分別為能事，認為「三／四」有別，卻不明瞭「朝三暮四」

與「朝四暮三」的實質都是「七」。亦即名相之內的實質，乃一而非二。不過，

眾狙停滯在名相上，未能深思實質，所以情緒因「三／四」之別，而有「怒／喜」

之異。以上說解「朝三暮四」與「朝四暮三」的實質都是「七」，然而莊子的說

明則是「名實未虧」，指出「朝三暮四」與「朝四暮三」無論在名相上或實質上，

都是沒有減損的「同」。那麼，關於「朝三暮四」與「朝四暮三」在名相上，亦

是未虧、未損的「同」。 

    由此則知，所謂智者，不僅了解「朝三暮四」與「朝四暮三」的實質乃「同」，

其視「朝三暮四」與「朝四暮三」的名相，亦是無有別異、無所對待的「同」。

狙公轉「朝三暮四」為「朝四暮三」，即是明瞭二者無論以「名」或「實」觀之，

均無分別，但卻可使眾狙或怒或喜。這就是狙公因循萬物之是非而自無是非，故

曰「亦因是也」。 

    依此義，則〈齊物論〉是道家玄理性格下的產物，重在說明玄同彼我的修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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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境界，然〈齊物論〉中終究不乏對名言概念之檢討，這是因為名言概念所形成

的知識系統往往是人為造作中之最封閉、最固執者，也是最容易迷惑世人而造成

道的異化者，現在基於護持道心、維繫道德的需要，就勢必要剖析它認識它，然

後才能有效地反省它批判它，而假如因此而有知識論的意義，亦純粹只是無心插

柳柳成蔭、只是派生，絕非原來的動機。簡言之，〈齊物論〉之論知識，乃本諸

「以道觀之」的態度來超越知識以歸於不道之道。
13
 

    據此可以知「兩忘而化其道」則是指能夠超越於是非、善惡、美醜、良窳、

榮辱、毀譽、有無、高低、前後、主從、彼此、然否、功過、成敗、吉凶、禍福、

生死、存亡等等的計較對立而所遇皆適處之泰然，亦即不落兩邊、不執一端，並

且由於如此而可以來去自如、出入無礙者，在〈齊物論〉中固曾經形容過「道樞」

之圓應無方的無上妙趣，並曰：「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

道樞、兩行即是渾忘兩極而行其所不得不行，當然兩忘的最高境界，還在連此兩

忘、兩行亦全部忘卻而歸於平平。至於「乘物以遊心」更是洞見藝術化的天地，

開啟藝術化的人生，這是因為我們充分能夠排除機心算計、放下實用考量、撤回

對比思索而重新改用悠哉閒適的眼光去看待一切。 

 

 

 

 

 

 

 

 

 
                                                 
13 參見：葉海煙，《莊子的生命哲學》，頁 145。葉先生又說：「莊子企欲破解的是我們對自我理

智所得之概念的諸多粘滯，他不斷進行後設的省思，即是為了開發吾人理性之光明，以照耀身

陷重重黑暗中的生命。」同前書，頁 153-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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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安時處順的生命修養 

 

    本文以為《莊子‧大宗師》當中所言「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

處順，哀樂不能入也。」作為本節要探討課題的重要思考來源。前輩學者多以成

玄英先生所言，將「得」視為「生」，將「失」視為「死」，以遷就〈養生主〉：「適

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的主張。然而〈大宗師〉與〈養生主〉雖分別以

「得、失」與「來、去」指涉「安時而處順」，但是「得、失」與「來、去」在

此兩篇中，明顯是對應兩種不同的事實狀態而有不同的描述，予以概念上的等同

以分別解釋「時」與「順」，不僅造成莊子托言物理自然影射生命安頓之誤解。 

    接著，本文將嘗試歸納出前輩學者對於《莊子》「時」與「順」之訓釋與問

題。《莊子》當中「安時而處順」一句， 主要見於〈大宗師〉與〈養生主〉， 〈大

宗師〉是以「得、失」關聯到「時、順」的問題，而〈養生主〉中則是以「來、

去」指涉「時、順」的問題。歷來對於「時」與「順」的理解， 基本上是透過

「得、失」與「來、去」的概念而獲得。因此，歷來諸家對此兩個概念的解釋態

度即涉及到「時」與「順」之義理的釐定問題。歷代學者對此的詮釋如下： 

 

郭象《莊子注》。對「得與失」注云：「當所遇之時，世謂之得，時不暫停，

順往而去，世謂之失。」對「來與去」注云：「時自生也，理當死也。14」 

 

成玄英《南華真經注疏》。對「得與失」疏云：「得者， 生也。失者， 死

也， 夫忽然而得，候然而失，順理死也'是以安於時而不欣於生，處於順

而不惡於死。」，對「來與去」疏云：「放過爾生來，皆應時而降誕，肅然

死去，亦順理而返真。15」 

 

                                                 
14 郭象，《郭象注》，台北：金楓出版社，1987 年，頁 159。  
15 郭象、成玄英疏，《南華真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頁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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憨山大師《莊子內篇憨山注》。對「得與失」注一不自「人忘形適員， 形

神俱妙，不以得失干心，安時處順。」， 對「來與去」注云:「適來而有生，

亦順時而生，適時而去，乃造化所遷，而天真泰然，未嘗有去來死生者。16」 

 

王先謙《莊子集解》。注云：「來去得失，比自謂生死。17」 

 

陳鼓應先生《莊子今註令譯》。云：「再說人的得生，乃是適時， 人的死去，

乃是順應。」，又謂：「正該來時，老鴨應時生， 正該去時， 老聃順理而

死。18」 

 

張默生先生《莊子新譯》。云：「生是應時而生，死也是順時而死，應該生

時，即安其生， 死時即聽其結心。19」 

 

由本文整理諸家詮釋，如果讀者順著〈大宗師〉所言：「得者，時也， 失者，順

也，安時而處順」的階段來看，可以有，「時」與「順」的內容性義理在這種順

序的安排下的理解，易被「得」與「失」這兩個概念所主導，如果再進一步對比

〈養生主〉中所講「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得」與

「失」似乎又可被「來」與「去」所置換。假設，此「來、去」即謂「生、死」

而言，那麼在此對此的關係下，「得、失」無疑的即象徵「生、死」之概念，此

即何以成玄英明確的指出：「得者，生也， 失者，順也」，而往後之諸家何以由

「生、死」的關係中以概括出「時、順」的解釋傳統。但本文以為〈大宗師〉與

〈養生主〉雖皆提出「安時而處順」，但是何以在〈大宗師〉中要以「得、失」

而在〈養生主〉要以「來、去」等不同的概念來同時解釋此句。是否因此兩句後

                                                 
16 憨山大師，《莊子內篇憨山注》，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96 年，頁 408。  
17 王先謙，《莊子集解》，台北：漢京文化事業公司，1988 年，頁 31。  
18 陳鼓應，《莊子今注今譯》，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2 年，頁 211。  
19 張默生，《莊子新譯》，台北：明文書局，1994 年，頁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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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皆對「安時而處順」有所意指，即《莊子》整個文本上所欲突顯之結構關係，

運行認定〈大宗師〉中的「得與失」等同於〈養生主〉中「來、去」或「生、死」

等概念。抑或「得、失」與「來、去」在《莊子》中事實上因著不同情境而有不

同事實狀態的描述，但是此不同事實的差異性卻又關係到同一存有狀態即「安時

而處順」的安頓性問題。那麼問題顯然在於「時」與「順」當如何相應與統一，

而不在將「得、失」予以概念化。本文透過上述整理可以發現，「得、失」或「生、

死」「來、去」等僅涉及到某種事實層上的問題， 透過此事實層無法適切的解釋

「安時處順」存有層上的差異問題， 甚至「得、失」與「來、去」因分指不同

事實狀態， 更無法逕行在概念上視為同義詞以順「時、順」的內涵。如果這種

擬疑是成立的，那麼是否詮釋者應先轉由注意到「時」與「順」，所欲呈現之層

次性的結構關係'繼而才能較適切的貼近文本意義與釐清「得、失」與「來、去」

兩種不同的事實情狀，或許才能提出對「時」與「順」較為適切之解釋。 

    藉由以上的探討，本文將回過頭探究「安時處順」對於在「命」論中的意義

哪些影響。一般而言，今人對「命」有二種解釋，常常是從作為人面對現實生活

吉凶禍福現象的一種解釋，是一種類近術數、命理上的意義，而談「命」也往往

離不開此類關係與詮釋；強調一種命定或命限的意涵，以之作為現實遭遇之合理

化的心理安頓，這是今人一般對「命」的粗淺概念。然而作為中國哲學史上最為

悠久的概念之一 ，
20
「命」是人從最原初的存在體驗中，對「天人關係」的一種

反省。例如，周初的「天命無常論」、孔子言「知命」、「畏天命」等等。孔、孟

與莊子也同樣通過「命」概念，反省人在天地之間的價值理想實現問題。 

                                                 
20 在先秦哲學中，「命」概念是以多樣的面貌呈現。有作為「命令」義之命，將「命」視為天的

意志之展現，如《詩經˙大雅˙文王》曰：「天命靡常」，即是指天命令何人為政權的持有者

是沒有定常，由此延伸出命隨德定的觀念。有作為「壽命」義之命，例如《管子˙形勢解》

曰：「起居不時，飲食不節，寒暑不適，則形體累而壽命損」，即類同於今人所言人之壽命或

生命義。命也有作為人倫儀則之義，如《左傳˙成公 13 年》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

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此處是從人之動作儀則而言「命」，將「命」

視為人之道德行為的依據。「命」甚至在作為一個哲學概念之前，即已經出現於古代的文獻

中。根據傅斯年先生的整理，早期的「命」、「令」常常混用而無明晰界限。「命」有時亦有

「名之」之義，這種用法在《論語》、《荀子》中都仍然可見到。本文此處所言之「命」，則

是著重於「命」已提升至一個哲學概念而論。傅斯年，《性命古訓辨證》，台北：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1992 年，頁 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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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本文將討論孔子所言「命」的意涵。孔子對「命」意義之轉化，其轉

化簡單地說就是從王權得失意義上的「天命」到價值理想意義上的「命」之轉化；

這個轉化有兩重意義，第一是孔子於此初步提示了「理命」與「氣命」這兩層意

義的反省與關係，第二則是一種從群己相涵的共命結構到己意義上的轉換。 

    「命」在《說文解字》中的解釋是含有命令之意涵。《說文解字》：「命，使

也。從口令。」段玉裁說:「令者發號也，君事也，非君而口使之，是亦令也。

故日：『命者，天之令也。21 』」由此， 吾人可知「命」在造字之端，即指涉一

命令之意。此命令之意，首先反映在殷人觀念中的「帝」概念當中，《詩經‧商

頌‧長發》：「帝立子生商…… 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悔不遲，聖敬日擠。昭

假遲遲，上帝是薇。帝命式于九圍。」，「帝」這個範疇不僅是世界萬物的創造與

最高主宰，同時也被認為統治者的祖先，及商王權利的合法依據。但從目前來看，

「命」的概念內涵還是曖昧模糊；然而殷人所盛行的占卜正是說明這樣的情形，

企圖透過占卜的方式來揣測「帝」行為。 

    周人以殷朝為借鏡，發展出「天命」觀念。天命觀念的產生，雖有歷史發展

上的機緣背景，但也是周人本身對文化思想的深化結果而醞釀出的成果。周人「天

命」的概念蘊涵著對人理性能力的覺醒，這是周人在人文精神上的一大躍進。
22
 此

躍進乃是在於周人賦予「天命」以道德上如天命靡常、命隨德定，天命不已等之

意義充實。由以上這三點「天命」的意義內涵，對後世關於「命」的思考與反省

具有先導作用。
23
 而儒家的天命、天道等觀念皆受其影響，也反映在儒家作為正

面肯定周文的思想性格上。然而，封建制度的崩潰，此即周文疲弊之時；面對此

時代巨變，應世而出之諸子百家必然得回應所處的時空環境，進一步重新定位人

在天地間的角色。因此，就「命」一概念而言，經由時代的遞遷，由作為群己相

涵之「共命」性質的「天命」到屬己意義的「命」概念發展，在這時代變動的契

機中隱然成形。孔子不禁也有：「生死有命，富貴在天。」(《論語‧顏淵》)的

                                                 
21  漢‧許慎撰，清段玉裁註，《說文解字注》，台北：天工書局，1987 年，頁 57。 
22  參見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導論篇》，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3 年，頁 522-524。 
23  參見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導論篇》，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3 年，頁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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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嘆。在此，「命」它意指著個體生命的禍福窮通之種種人生際遇，由此可見孔

子對命限概念的體認。在《論語‧雍也》云：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崎執其子，曰：「亡，矣，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

果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此處的命已不是天命意義下的命，它意指著個體生命的種種特殊際遇，伯牛

染疾將死，是無可奈何與無能為力的，是個體命限所致；孔子面對這不得不承受

的存在命限，也了解命限這樣一個外在的客觀存在事實，《論語‧憲問》即云：「道

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凡此都顯示出孔子對命限的體認與

感慨。 

    根據上述文獻的援引，吳建明教授對此提出以下看法： 

 

孔子對「命」的理解約略透露出「理命」(由周人「天命」的概念承繼而來)

與「氣命」(形而下的命限意義)兩種對「命」反省的認知形式。儘管在孔

子的言論中並無嚴格分別「理命」與「氣命」，然在其言說中其實提示了這

兩種對命的反省形式。24 

 

另外對此又提出： 

 

「理命」與「氣命」是中國人對命理解的一組基本概念，在漢亦有「德命」

與「祿命」之別；而「理命」與「氣命」之別則是沿著朱明理學的「理」「氣」

概念而出，可見命之兩路反省乃是中國人特有對命的反省與思考模式。25 

                                                 
24  吳建明，〈論莊子對「命」的思考及其「安命」之可能〉，《鵝湖》第 311 期，2001 年 5 月，

頁 54。 
25  吳建明，〈論莊子對「命」的思考及其「安命」之可能〉，《鵝湖》第 311 期，2001 年 5 月，

頁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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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在面對「氣命」的外在命限時，又是如何來加以超越？進而「知命」與「樂

命」呢？唐君毅先生認為此即「即義見命」，「即義見命」或「命與義合」重點在

「不因命境之順逆而改變其道德實踐之行願」，換言之，凡命中註定皆被視為行

道之鍛鍊與修養之場域。此乃渾融「理命」與「氣命」二分，而一貫地以剛健的

道德實踐來極成其人文理想。因此，在對「命」的體認上，孔子認為義之所在即

「命」之所在。所以對於外在環境的順逆與否，皆不足增減其內心持守之志。
26
  

    繼承孔子的洞見，孟子對命的看法如下：在《孟子》中，「命」字共出現 53

次，用作名詞 41 次，動詞 12 次27。隨著文脈的不同，「命」的意義亦有不同。

有時孟子在使用「命」概念時，是指人所不能主宰的種種限制，亦即「命限義之

義」。例如，〈盡心下〉曰： 

 

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

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

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通過「命」與「性」概念，此段引文常用以說明人生際遇的限制性與人在道德實

踐中的自主性。引文中的第一個「性」指「自然之性」，各種感官生理需求都屬

於自然之性。而這裡的「命」是從「求之有道，得之有命」(〈盡心上〉)指出「命」

之限制義。由於自然之性的需求是求之在外而不能保證必得的，是不足以作為人

之所以為人之根本，故孟子並不以自然之性為人之性28。引文中的第二個「性」

                                                 
26  參見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導論篇》，台北：學生書局，1993 年，頁 536-538。 
27  蕭淳鏵，〈釋孟子書中的命〉，《孔孟月刊》第二十八卷第九期，1990 年 5 月，頁 31。 
28  關於這一點，在孟子與告子的辯論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說明。孟子並不否認人的自然之性，

但孟子並不停留於人的自然材質上說「人性」。因為順著告子所提「生之謂性」的內容意義，

並不足以回答人之道德行為如何可能，亦即不能回答「人之所以為人」的問題。所以，孟子

雖說：「形色，天性也」(〈盡心上〉)，但是重要的是他緊接著說：「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這裡的「形色」是從身體形貌來說那些與生俱來的自然之質，可是孟子關注的是「人」關乎

道德的那一面。「形體」是屬於人的自然生命，卻惟有通過人的道德行為，才能賦予自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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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指「道德之性」，亦即人之所以為人之本性。孟子一方面指出人在具體情境中

遭遇的種種限制，另一方面也由此彰顯人在道德實踐中的自主性。所以，仁、義、

禮、智雖是人之所以為人所當為；但是人在現實情境卻往往面對無可奈何的命

限，是以父子雖應盡仁而未必能盡仁，君臣應盡義而未必盡義等等。「命」概念

在此是以其限制義而與人之所當為之「義」相對。然而，這是否意味著孟子是將

「命」視為人力所無法掌握的客觀限制，而主張「義命分立」呢？勞思光先生即

以「義命分立」，說明孔孟對「命」的態度。勞思光先生即以「義命分立」，說明

孔孟對「命」的態度。所謂「義命分立」，扼要的說，「義」是人能作價值判斷的

內在自由，屬於應然領域；「命」是人所無法主宰的一切外在遭遇限制，屬於實

然領域。人生應以行義為目標，因為外在實然的領域並非人力可以掌握，人只能

在「求正當」上表現其主宰性。又由於勞先生以「命」泛指經驗界之一切條件系

列，是以其意義相近於作為「自然理序」之「天」29。基於此，道德實踐乃是人

自覺的作價值判斷，既不需要倚賴對「形上天」的肯任，也不依靠對「天命」的

信仰。「命」是以「命限義」的方式向人呈現，用以解釋人在行其所當為時所面

臨的種種客觀限制。 

    在「義命分立」的詮釋中，「義」是人所當為，但在現實人生中，卻存在著

人力所無法干預的一面而歸之於「命」。前者屬於應然，後者屬於實然。義、命

二者各有所屬的領域，而人的生命歷程與道德實踐也在此義命分立下判然二分。

然而在唐先生的詮釋下，「命」不僅僅是指出人之生命歷程中的種種限制(死生、

壽夭、富貴、成敗等等)，更指出如果外在的種種限制亦是出自天理流行，則限制義

的「命」亦一轉而成為彰顯人之內在德性的積極意義。此即是說，命不只是外在

對我的限制，而同時是我通過承擔而樹立的天命30。所謂「立命」亦即是從命的

限制義彰顯出人對道德義理的承擔。在這種詮釋中，人間的遭逢偶遇都是磨練人

                                                                                                                                            
命的實踐以價值意義。由此可知，孟子是從人之所以為人的道德性而言人之「性」。 

29  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第一卷），台北：三民書局，1984 年，頁 142-198。 
30  陳特，〈「知命」與「立命」的新儒學闡釋與啟示〉，《當代新儒學的關懷與超越》，台北：文

津出版社， 1997 年，頁 90。 

 56



之道德實踐的契機，外在的命遇與內在的德性是貫穿在一起的。換言之，我們並

不一定要從「義命分立」了解孟子的「命」概念，而可以說：正是在命之限制中，

人之所當為之「義」才充分展現。 

    由於「命」之限制義彰顯了人在逆境中的價值判斷，而人之有所為、有所不

為並不僅來自於個人的意願，且是依據「義」所當為。這種讓人自覺應所當為之

「義」正在這些限制中向吾人展現，亦如天道流行在吾人面前如如朗限，而人之

道德決斷正是對此天道流行之呼應31。所以當人在面對這些限制時，可選擇以有

限的形軀生命成就無限的道德生命，也可以選擇渾渾噩噩過一輩子。「正命」與

「非正命」就在於人面對命限時的價值決斷。所以，知命者了解生命的價值與意

義，故不會讓自己的生命暴露在無謂的危險中。既然人之命限亦是天道流行的一

部分，在這個意義下，「命」就不只是指人的有限壽命，而是從人成就自身的生

命處，彰顯人對天命的順受與對生命的價值抉擇。 

    相對於孔孟來說，老莊則是採取截然不同的進路。透過回歸與治療之道。老

子很少談到命，在五千言中，命字僅有部分可見，分別是「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五十一章〉與「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復命曰常，知

常曰明。」〈十六章〉若就「命」單一概念作分析，是無法令我們對其形成一完

整的論述，這當中所謂「復命」
32
 之意即在於歸復生命的本原；這雖然與莊子安

命之最終旨趣是相通互容的。然與莊子安命思想有內在親和性之溝通，還是老子

關於「無」的思想。道家認為人生之大病在於心識上的造作，故腎病、必先求病

因、尋病源，也就是要在造作的本源上下工夫，因此根治此造作人為的心識，道

家認為必須「致虛守靜」。
33
 這個「致虛守靜」的工夫，簡言之，就是一種「無」

的王夫，是老子所提示的治病之方，這個「無」的意義為莊子的哲學所繼承，莊

子從生命主觀情識的執取為反省對象，說明人面對種種願逆之境，其所生種種虛

妄的苦樂之惰的虛妄。並以化掉自我之種種執妄為體道逍遙的終極保證，這一層

                                                 
31  唐君毅先生認為，這就如同天命對吾人之呼召，而人承受此呼召以知命、俟命、立命。唐君

毅，《生命存在與心靈境界》（下冊），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 年，頁 201。 
32  參見陳鼓應註譯，《老子今註今譯》，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 年，頁 23。 
33  牟宗三，《現象與物自身》，台北：台灣學生書局， 1976 年，頁 430-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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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掉生命流程中所恆生苦樂之情的工夫，在莊子而言：即是莊子由老子「無」的

概念，所提煉出的「忘」。
34
 〈德充符〉所言：「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

不益生也。」又說:「德有所長，形有所忘。」乃至於〈大宗師〉說:「魚相忘於

江湖，人相忘於道術。」都是忘的工夫，都是由去執我情識之屬己意義的「氣命」

狀態，進而能夠體會群己相涵之「無我」理境，因此，也就能夠「不譴是非，以

與世俗處」'體會與天地岡生、萬物一體的完滿。再者，能「忘」也才能「安」'

「安」了，自然就「忘」了，這個「忘」的工夫可以說是脫胎於老子可無」與「損」

的工夫；而〈大宗師〉所云:「墮肢體，點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即是「忘」

的實質內涵，此亦正是莊子「理命」之要義。其真實意涵可以說是「同於大通」，

成玄英疏曰： 「大過，猶大道也。」郭象注曰：「既忘其跡，又忘其所以跡者，

內不覺其一身，外不識有天地，然後曠然與變化為體而無不通也。35
 」故在體道

歸真的意義上言，莊子安命即是安於道，安於道之大化流行，此時與道同體、以

道觀道無二無別。 

    在莊子思想中，也不是將「命」僅視為人世間的已然如此與遭逢偶遇，或不

以人力而轉移的既成事實。而是將一切追問的終極原因止息於「命」這一概念中。

莊子雖先就人生歷程中不以人力而能轉移的種種限制處言「命」，但莊子並未停

留於此限制中，而是代之以「安命」思想。莊子雖以人間種種既成事實為人之命

限，卻並未以此限制為學說重心，而是著重於對此一限制的超越。〈人間世〉曰：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德充符〉曰：「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

若命，唯有德者能之」為莊子「安命」思想的重要宣示。然而，對於莊子所言「安

命」，前輩學者卻由於對於「命」的理解不同，而有不同的詮釋。例如，章炳麟

先生以「命」為人未出世以前，感受天地之氣，恃以成人的最初一點，亦即是以

人得之於天的種種性情、才氣、格局為命。人若能依照所受於天之命，而經種種

                                                 
34 陳德和，〈人問道家的生命倫理學向度|以生命複製和基因工程的反省為例〉，《鵝湖》第 285 期，

1999 年 3 月，頁 11-12。 
35 郭慶藩輯，《莊于集釋》，臺北：華正書局，1994 年，頁 285。 

 58



努力以使其發揚光大，就叫做「窮理盡性36」。章先生以此為基礎，遂以為孟、

莊二者皆主張充分發揮人所受之於天者，並能將建功立業之成與不成，視為無可

奈何的限制而不怨天尤人。因此，以為莊子曰：「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即

是孟子所曰：「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盡心上〉)。但是，劉光

義先生則以為莊子曰：「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乃是一種消極順應自然，以

求能在亂世中容納寄生、苟且消極的應世態度。是以〈人間世〉所言的愛親事君，

乃是因其為無可逃避的既成事實，所以只好視之為「命」，隨遇而安。 

莊子不同於儒家，並無意承擔道德仁義與人倫秩序，卻也不得不面對這人

生二大戒。然而，若僅是從「心」下工夫，對於無可奈何就乾脆認命，那麼莊子

實無異於坊間的算命先生。莊子之所以為莊子，即在於就人間無所解的人倫命

限，向上一翻，由「天」來包容之。前段引文中指出，常人若以「父」生「子」，

是以「父子之親」是不可解，莊子則以「父」之上的「天道」消融這不可解的桎

梏。若常人以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以「君臣之義」是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莊

子則以「君」之上的「真君」打破這無所逃的牢籠。莊子將人生倫常的不可解、

無所逃安立在「天」的和諧中，王邦雄先生說： 

 

莊子開拓了卓於「父」的天道，真於「君」的真君之形上天地，給出了精

神無待的自在空間37。 

 

吳怡先生也說： 

 

然而莊子的「安之若命」，和一般人的安於命運有所不同，……莊子的要

旨是把無可奈何之事，安之於命運，而心卻超脫這些物累，與大化合命38
。 

                                                 
36 章炳麟，《老莊哲學》，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70 年，頁 182-197。 
37 王邦雄，〈道家思想的倫理空間－論莊子「命」、「義」的觀念〉，《哲學與文化》二十三卷第九

期，1996 年 9 月，頁 1968。 
38 吳怡，《新譯莊子內篇解義》，台北：三民書局，2000 年，頁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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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師〉用類比的口吻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反問人若是以人間的

「父」、「君」為尊貴，因而自限於人倫之中，那麼何不像「魚相忘於江湖」一般，

通過「忘」的工夫將倫常負累放下，而投身於無限廣闊的「天」之和諧中。對於

人生遇合的種種不合理與無所逃，莊子將「它們」都止息於「命」中，先阻斷了

人們的怨天尤人、自哀自傷。再將有限人生的不可解、無所逃之「命」，通過無

限的「天」加以包容。所謂：「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亦即是把人心從窮

究人間遭逢的種種不合理中釋放出來，將生命的視野從「我」提升到「天」的層

次，不再以「對『我』而言是如何的不可解、無所逃」的態度面對「事之變、命

之行」，而能在「天」之大化流行中得到歸宿、消融。 

由上述可知對於莊子而言，「命」是對人心追究人間種種不合理的止息，「天」

是包容「命限」、給出生命自由的形上境界，將人生遭逢遇合的無可奈何安立在

與大化同流的天命中，即是莊子對於「命限」的超越。通過人文精神的開創與道

德義理的承擔。在莊子則無此義理承擔，而是通過無心而應化的融通工夫，將人

間的複雜牴觸還歸於「天」的自然和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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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應物不傷的處世之道 

 

    透過本章第一節、第二節的討論，分別就「因是兩行的齊物功夫」與「安時

處順的生命修養」來討論，外在事物對自身的影響，進而如何運用莊子所提出的

工夫來使自己的身、心、靈能夠達到和諧的境界。接著本文將要討論「應物不傷

的處世之道」，這句引文出自於〈應帝王〉曰： 

 

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

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

故能勝物而不傷。 

 

莊子將至人的用心比喻為鏡子（「至人之用心若鏡」）表示至人的心能如實的反映

外在客觀的景象而且沒有任何的遮蔽。也就是說，在政治思想上，莊子理想中的

帝王能夠客觀如實的反應民心意向。充分反映大地萬有，不會有所蒙蔽，要求主

治者不可容私，無私就能廣納天地萬有的疏異。「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

任，無為知主。」指出無為而物各自謀、自任、自當其名、自主其知的道理。
39
 

    〈應帝王〉此段可與〈人間世〉「吾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相互發明。至人

之用心，如皎月明鏡，無翳無塵；對於外在的事物，不刻意的有所做為，反而是

順其自然而已；事來則應、事去則空，本乎隨緣順化之心，而永保自我內心的自

在，故能應世而無累，勝物而不傷。
40
 聽之以氣的虛而待物，就是「至人之用心

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41
 聽之以氣，則無執無藏，不

滯不留，在吾心虛靜如鏡的明照之下，不僅天地萬有皆有其順應自然之氣的生命

流行，而真相自顯，且整體之道，因而亦有其全盤的如如朗現，故曰：「唯道集

                                                 
39 參見蔡明田，《莊子的政治思想》，台北：牧童出版社，1976 年，頁 53。 
40 參見朱永欽，《莊子南華經內篇註》，彰化：光明國學出版社，2000 年，頁 222。 
41 參見王邦雄，《中國哲學論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印行，2004 年，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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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
42 由以上本文以為鏡子沒有自己，它也不把對方留下來，這叫「應而不藏」，

這叫「過而忘矣」人生的過程中，每一個當下都是真的，但是過去就忘了，這是

道家，這叫虛靜心的明鏡觀照。43 不僅鏡子本身不累，更重要的是通過鏡子，

每一個人物都有自己，鏡子不會讓人扭曲，鏡子也不會讓萬物變形，除非他是凹

凸鏡、哈哈鏡，哈哈鏡就是有執的心，讓人扭曲、變形的心。道家講虛靜，就是

完全放開心，人的心變成一面鏡子，照顯天下人都是真的，沒有虛假。44 

    老莊的修養功夫，心虛靜如鏡而觀照萬物，它無執著分別，也無比較得失，

不排拒不迎接，它只是回應照現，萬物不必迎合討好，也無須奔競爭逐，反而可

以回歸真實的自我，有如「心齋」的「虛而待物」（〈人間世〉）般，它可以「惟

止能止眾止」（〈德充符〉），它可以「虛室生白，吉祥止止」（〈人間世〉），本虛靜

如鏡的心，以照現萬物的自在天真。它盡物而不傷物，生命才氣的美好，完全朗

現，沒有委曲難堪，也沒有扭曲變形，這樣的觀照萬物，等同生萬物。45 〈應

帝王〉此段對至人之描述，實可總括莊子內篇之主要精神。蓋吾人若能用心若鏡，

則其生命自然無執，是以人間世為可遊，養生主可不傷，德充於內而符應於外而

為大宗師，若應於世而為帝王，亦即明王之治也。 

    由於上述莊子文獻當中所討論的理想境界，除了「至人」之外，還提及「聖

人」、「神人」、「天人」與「真人」，這幾種境界形態，本文將辨別這些是否有境

界上的有無層次高低。並在以上境界之間，指出所謂理想人格典型？又或者是在

這之間有境界高低？這都是需要闡明的問題。唐君毅先生就曾提出以下疑問： 

 

人求為至人、真人、神人、天人、聖人之義，則似首當知此諸人之名，畢

竟只一種人，或有高下之不同種類之人46。 

 
                                                 
42 參見王邦雄，《中國哲學論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印行，2004 年，頁 89。 
43 參見王邦雄，《中國哲學論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印行，2004 年，頁 181。 
44 參見王邦雄，《中國哲學論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印行，2004 年，頁 181。 
45 參見王邦雄，《中國哲學論集》，台北：台灣學生書局印行，2004 年，頁 333。 
46 參見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卷一》，台北：台灣學生書局印行，2004 年，頁 348-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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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先生認為了解此些境界，究竟只是一種人或是境界高下有所差異的人，是辨明

莊子的重要思考問題點。關於這項問題思考歷來有以下幾種不同的看法，本文約

略整理如下： 

(一) 認為至人、真人、神人、及聖人在莊子中是有境界高低的不同。譚宇

權先生即是持這種看法，其理由為以下兩點： 

1. 如果「聖人」境界是莊子書中的唯一最高境界，那麼為何要另外創造「神

人」和「至人」這兩個「不同涵義」的名詞？ 

2. 「至」在莊子思考中有最高、最好，以及最尊貴的含義，因此「至人」

顯然才是明確指出那種修養到達最高境界的人。 

基於以上問題，譚宇權先生得出以下三點結論： 

1. 至人是指修養道德最高的人，其他如聖人與神人都是次等的人。 

2. 真人是指得道者的籠統概念，包括神人、聖人。 

3. 若依境界高低，則至人為最，其次為神人，再為聖人。真人是得道者的統

稱，涵蓋上述諸人。境界高者必包含較低者的特質，故其分界是連貫而部

分重疊的。47 

然而，此說法只是含糊的說明至人、神人、聖人之間是有所區分，但卻並沒有清

楚交代區分的標準為何？也未交代如何從各人的修道體證的進程中，達到次第不

同的各個境界。48 在〈莊子之聖人、真人、至人、神人及天人的層次論〉一文

中，李治華先生對這部分問題所產生的問題提出回應。他從「圓頓觀」及「圓漸

觀」49 指出莊子雖未指明這些人的等第（圓頓），但若細究這些人境界，卻又可

                                                 
47  參見譚宇權，《莊子哲學評論》，台北：文津出版社，1998 年，頁 130-151。 
48  沈清松先生在〈莊子的人觀〉一文中以為，至人、神人、聖人之說，是莊子針對其他學派(如

名、墨、儒家)的人觀所提出，又依據莊子對於事功、名相和自我的否定，其境界次序為「神

人無功－聖人無名－至人無己」，只有「真人」是莊子理想的人格典範，真人的意義是與道

相互顯發。沈先生的意見也十分具有參考價值。不過，由於沈先生此文所著力之處在於通過

海德格與莊子的比較，彰顯中西人觀的異同，因此並未詳細說明至人、神人、聖人究竟歸於

哪些學派？這些學派的思想在莊子是否又分別有層次高下之別？以及區別這些學派和人觀

高下的詳細判準為何？所以，在接下來的討論中，我們並不從這一觀點切入。參見 沈清松，

〈莊子的人觀〉，《哲學與文化》第 14 卷第 6 期，1987 年 6 月，頁 373-383。 
49  李治華以為，若說此諸人並無次第，僅為全德之不同指稱，實指一種人，這種觀點稱為「圓

頓觀」；若說此諸人有高下之分，為體證上的超升次第，這種觀點則稱為「圓漸觀」。參見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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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有著高下之分（圓漸）。他雖以為莊子實兼具頓漸二旨，但是卻主要著墨於此

諸人之間體證超升的次第等級。由李治華先生所言可知，他將天人當作真人、聖

人、神人、至人等種種層次的總括。在境界上，以真人與聖人並立為最高，其下

依次為至人、神人。他又以內外之分，指出真人傾向「內聖」，而聖人較多在於

「外王」。由此建立道家人物修道的種種層次。但是這種看法所首先需要面臨的

問題是：莊子是否有意建立一套次第嚴謹的體道修證功夫，並由此劃分出修道者

必須通過某一程序才能到達某一境界？然而，就文獻來看，《莊子》一書，並沒

有明確確定「至人」、「聖人」與「真人」之間，何者境界為最高。換言之，實無

明確文句可說明莊子有意安排一個境界次第明確的修證進路。或者有人會說，在

〈逍遙遊〉中確實有分明的境界層次：「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

一國者」、「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的宋榮子，御風而行的

列子，以及真正絕然無待者，正是四種判然明晰的境界。如果只是由有待、無待

來區分諸人，則未免太過簡略，顯不出其中的境界差異。 

                                                                                                                                           

不過，〈大宗師〉曰：「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至矣」又說：「有真人而

後有真知」，似以真人的境界為最高；〈知北遊〉曰：「至人無為，大聖不作」，將

至人與大聖並提，似以為至人等同聖之大者；就行文方式上說，〈外物〉「聖人之

所以駴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一段，又確實有聖人、神人之別。如果我們不

將莊子分立此諸人之名視為一種嚴謹的修道順序，那麼我們應該如何確認莊子中

的這種情形呢？這就產生了對《莊子》所言之真人、神人、至人、及聖人之差別

的另一種觀點。 

(二) 在《莊子》一書中，有時將聖人、神人、至人、天人以及真人只視為

一種人，有時則言神人、真人與聖人有高低之別。鍾泰先生即持這種看法，他說： 

「以天為宗」，則聖人即天人也。「以德為本」，則聖人即真人也。「以道

為門，兆於變化」，則聖人即神人也。故〈逍遙遊〉之聖人別於至人、

 
治華，〈莊子之聖人、真人、至人、神人及天人的層次論〉，《人文及社會學科教學通訊》第

41 期，1997 年 2 月，頁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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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人而言之。此(〈天下〉)之聖人，則兼天人、神人、至人而言之者也，

別於至人、神人而言之，故於至人、神人居次。兼天人、神人、至人而

言之者，則於天人、神人、至人為集其成50。 

鍾泰先生以「兼」與「別」說此其他人的同異。若從「兼」的觀點而言，則聖

人是其他諸人之德的集成；若從聖人「別」於神人、至人而言，則至人、神人

居次。不過，鍾泰先生只是指出了莊子對於此諸人實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並存：

即有時可視此諸人為一種人，有時則不同。「兼」與「別」的說法並不能告訴

我們莊子何以產生此二種用法的原因。 

唐君毅先生也以為這兩種說法在莊子中皆可說，51 並且對於莊子這兩種

不同的用法提出了解釋，他的理由如下： 

1. 〈天下〉曰：「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一段似未必以天人、神人、至

人高於聖人，而〈逍遙遊〉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又

可說是一種人。此諸人於這兩篇中並無須強分境界高低，而實可視為同

一種人。 

2. 若就莊子雖然重視人之德，卻又「不自足於儒墨所言之聖人之德」，則〈大

宗師〉之言真人、〈德充符〉之言至人，則是自儒墨之聖人外，另立至人、

真人、神人之名，以表示有高於聖人之境界。 

按唐先生之意，在行文上，莊書會給人「天人之境界為最高」或「聖人之德最全」

的觀感，但境界來說，莊子無意在此諸人之間強分出一高低境界。因此，此諸人

可視為只是一種人。若要說此諸人確有區分，則是針對儒墨之聖人而說，以莊子

不自足於儒、墨所言聖人之德，而別出至人、真人、神人之名。唐先生的說法，

一方面可以免除嚴格區分諸人修證境界的困境，另一方面也回答了何以在莊書某

些段落中，確實出現聖人、神人有所分別的情形。 

                                                 
50 參見鍾泰，《莊子發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頁 757。 
51 唐先生說：「大率後之郭象注莊，則重言聖人神至人只是一種人，道教之徒則言真人神人在聖

人上。吾則以為二者皆可說，莊子實兼具二旨」。參見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道篇》卷一，

台北：台灣學生書局印行，2004 年，頁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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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前面的討論，我們可以發現，將「聖人」、「至人」、「神人」、「天人」

與「真人」之間的區別指向「境界」上的高低層次之分，都得發現問題的詰問而

陷入困境。因此本文以為，莊子所言諸人之間雖可有所分別，但是卻並非在境界

上有層次高低，而實是就理想人格的不同面向所做的描寫。這即是以下第三種看

法： 

(三) 以為至人、真人、神人、天人及聖人在《莊子》中，實只是就一種人

之不同面說，郭象、成玄英即持此種看法。〈逍遙遊〉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

聖人無名。」成疏：「至言其體，神言其用，聖言其名。故就體至，就用語神，

就名語聖，其實一也」。52 這是將此諸人都視為是一種人，之所以會另立至人、

真人、神人、天人及聖人之名，是因為各自描述、側重的方向、角度不同，所以

有不同的面貌。因此，並不是說此數者實有境界高低之別，或為不同種人。 

對於這種觀點，曹受坤先生亦從辭語上指出，不應拘泥於諸人在文字上的

區別，而僅需將此諸人視為莊子的理想人格即可。其云： 

其實莊子所稱至人、神人等名，初無一定之標準。……要之讀莊子書，不

可拘牽於文詞，彼固自承其書環瑋，其詞參差矣。況全書非出自一人手筆

乎。蔣錫昌云：「至人諸名，皆莊子自指其理想中人而言。」其說甚是。53 

因此本文以為，聖人、至人、神人、真人以及天人在莊子中，有時或者有所區別，

但是其區別並非是「境界」上的，而是在行文中所關涉之事務上的。 

    莊子對其餘諸人的描述則往往傾向於內聖之德的陳述，但「聖人」有別於其

餘諸人的部分在於不僅兼具理想人格德行，且提及聖人之處多半與外王事功關

聯。例如，〈大宗師〉以「古之真人」言內聖之德，而以聖人言用兵；〈應帝王〉

談「聖人之治」都是如此。因此可說，此諸人並無境界上之不同，而實際上是指

同一種人。聖人與其餘諸人的區別不在境界上，而在文章所關聯的事務上。綜合

前述討論，本文接受陳政揚先生所提出的看法： 

                                                 
52 參見郭慶藩，《莊子集釋》，台北：貫雅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1 年，頁 22。 
53 參見曹受坤，《莊子哲學》，台北：文景出版社，1970 年，頁 14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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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莊子並沒有在嚴格的意義上區分聖人、至人、神人等人(曹受坤先生之說)。

在《莊子》中，有時將聖人與其餘諸人視為同一種人，有時又視聖人與

其餘諸人有所不同。 

2. 此諸人在《莊子》中，某些時候確有分別，但並不是在「境界」上的分

別，而是使用「聖人」一詞側重外王事功的描寫，而其餘諸人則是傾向

於內聖之德的陳述。 

3. 既然至人、真人、神人、天人及聖人在莊子中皆是指理想之人，且聖人

與其餘諸人之別並不在於「境界」上。因此，就境界上說，此諸人都為

同一種人，皆是體道、無待、逍遙、德全的理想之人，並無境界次第的

差別。 

    透過以上本文分析，莊子的理想國君典範，即是「明王之治」。意味著君王

真正有事功於天下，在於能自然無為使民自化，而不自居其功。這正是由於明君

聖王能遊心於無窮的道境，並以此道心之虛靈明覺收拾一切有為造作，以因任隨

順於天下。如此方能使萬物之生命都得以安頓。對於「治天下」的態度，「明王

之治」主張聖人治世當消解刻意於治，而天下方能安治。至於從安立天下的方式

而論，明王之治雖不主張從制度面著手安立天下之事，但是卻也不是否定安立天

下確有其方法，因為當莊子通過坐忘、心齋去除我執時，也正是從方法論上回應

了如何避免「以己出經式義度」的問題。 

 



第四章　結論 

 

本文在第一章點明，「莊子身心靈和諧觀之研究──以內七篇為中心」。身

心靈的研究，現今被廣泛討論，如本文所蒐集的基督教義中將身心視為有限的

人，而將靈視為無限的上帝；保羅．田立克（Paul Tillich，1886-1965 ）指出靈性

議題乃是終極關懷的探討，
1
 在西方基督宗教思想下的身心靈乃是各自獨立，所

謂的靈指的是終極的關懷，靈就是神靈，而所謂的實體指的乃是一終極的真實，

所以西方人在對現代主義的時候，對於主體中心主義提出批判，講主體同時就代

表著有一客體與之相對立，在這思想底下，不論是心物二元，還是區分為身心靈

三者，都是帶著一種斷裂性的思考。相對之下，華夏民族之思維特色，則在於整

全性與連貫，此即所謂的「和諧」；當代美國學者米勒（John P. Miller）所提出

的全人典範的教育理念中，亦談論了關乎靈性的探討，他將靈性界定為：「靈性

是一種對生命敬畏和崇拜的感覺，源自於我們和某些美好與神秘的事物之相互聯

繫」。
2
 

另外孫效智先生在〈當前台灣社會的重大生命課題與願景〉一文中，探討了

台灣社會的重要生命課題，從台灣目前的現象來看出現了價值觀的混亂及人生觀

的膚淺，並且提出了對治之道，其中一個部分就是身心靈的人格重整與靈性的發

展，其中指出人格統整首要是指身心靈的統整，以及由之而來的知情意行的統

整。而王邦雄先生在〈論身心靈三層次的生命安立之道〉一文中，提及現代人的

忙、茫、盲的社會現象來論述對照身心靈的生命病痛，在其中王邦雄先生試圖以

儒道思想來對治此一生命病痛的問題。而這議題在陳德和先生也有討論並指出： 

 

                                                 
1 Paul Tillich 著，魯燕萍譯，《信仰的動力》，台北：桂冠圖書，1994 年。在宗教上有許多的教

義及教派，本論文在此並不深究這些教義及教派所建構的思想及其理論。 
2 John P. Miller 著，張淑美等譯，《生命教育──全人課程理論與實務》，台北：心理出版社，2009

年，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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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統的哲學思維中，天地人我的存在和關係原是多元並存而渾然一體 

的，且其為一有機性的整全乃均衡、和諧而不可分割者。基於此義，所以

任何一個能夠充其極實現自我的人格，當亦必是統貫挾洽宇宙萬有、並與 

之共生共榮的整全人格。換句話說，人是以萬有共成之場域中的一分子而

出現，他的實存則因為其能呼應存有的召喚、進而開顯天地宇宙的無盡奧

藏，人的真正主體性究其實是對比於他者（the others）並求彼此融通的

互為主體性或主體際性（inter-subjectivity）。 

 

透過以上，本文以為，中國哲學乃是以人的道德良知為立人之本並尋求生命的安

頓為依歸，且關注在人之為人的主體意義上，生命的活動之價值、意義與其所呈

現的最終生命的樣貌的問題上。在此筆者是著重於以人為主體的生命教育的議題

上來加以探討，這些問題大概可以收攝在身、心、靈的三個面向上來加以論述。

如此即可顯示出本篇論文的研究動機與期許。 

本文以為對於此一論文題目底下應該可以分類成以下2 大主題區塊「莊子

身、心、靈和諧的理論基礎」與「莊子身、心、靈和諧的實踐工夫」分別討論。

在「莊子身、心、靈和諧的理論基礎」當中，可以細分成三點討論細項來一一討

論內容與身心靈之間的理論基礎為何： 

1. 形神交養的養生觀 

在此節當中，本文分別「形／神觀」與「身、心、靈」此二種觀念，並

且透過討論所謂「『養生』主」與「養『生主』」之間的差異，強調莊

子〈養生主〉當中重點乃在於「生」，亦即是關心於生命困境的排解與

生活目的的實現，所以當〈養生主〉縱然可以有兩種題旨的詮釋差異，

但畢竟應該以「『養生』主」為準。並接著說，莊子在〈養生主〉所提

出的「緣督以為經」這觀念即是表示所謂「生命的主體」。所謂「生命

主體」並非是不存在的虛妄之物，本文以為「生命主體」，應該即是有

著意識的實有與堅持。本文以為所謂〈養生主〉的確是如此地給了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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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養而不養、主而不主又不養而養、不主而主的人生啟示，這顯然是

一種「正言若反」的曲線型智慧，牟宗三先生乃稱它是「作用的保存」，

王邦雄先生則名之曰「辨證的超越」， 總之就是一種玄理。然而老／

莊的這種啟示和智慧雖然重在人為造作的化解，但它絕不是要走歷史的

回頭路，或嚮往原始洪荒的自然世界，而是要重新恢復生命的自由美

好，並實現和諧共榮的人間境界，於是養生的需求和本義，亦將由此而

得到認證。也因為超脫人生有命的百般困限，並以曠達之姿逍遙、齊物

於天地之間，這就是有德之人的寫照，正是本文以〈養生主〉這篇章來

揭示所謂圓融理境的境界。 

2. 全德葆真的德行觀 

在此節當中，莊子篇章當中對於「全德」的觀念主要見於〈德充符〉，

莊子藉由六位形貌殘陋之人的言行舉措，提出「才全德不形」之觀念，

提醒我們生命的本真在德不在形，當要忘掉外形的美或醜、殘或全，但

更要「成和之修」。分別透過「形殘與形全」、「才全與才不全」與「德

形與德不形」這三個小概念來陳述，所謂「全德觀」。並認為莊子所謂

「無情」，並非是指人必須壓抑感情，斷然消除所有的情感，而是希望

人能保全自然清靜之德，不為喜怒哀樂所帶來的外在情感傷害內在本

性，也不因人之貪欲私愛而戕害自然質性。莊子所謂的無情乃「言人不

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其「無情」並非去情，而是去

除情感對生命之傷害，使人心靈常保清明澄澈之狀態。因為人之形軀乃

上天賦予、與生俱來的，操持此一形體，而能與其他人共同生活在一起；

然而，人卻往往忽略自然質性中虛淡平和之特質，而常常像惠施一般，

終日勞精耗神，以一己之是非攻擊他人之是非，對於精神修養與德性保

存卻無一點助益。「才全」，故自然質性保全完整而充盈；「德不形」，

故能泯除外在情感之干擾，時時保持內心之虛靜恬淡。所以說，「有人

之形，無人之情」是莊子〈德充符〉所要展現之境界，這也是本節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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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的結果。 

3. 物我兩忘的和諧觀 

本文探討所謂「忘」，「忘」表示想得開，對世俗的毀譽功過利害得失

能夠置之度外，事實上這是一種人生修養上，超拔自我之封囿、洗心向

道的鍛鍊工夫。原來莊子認為，人生最大的芒昧，就是放不下我、不能

忘掉我，於是就執著於形欲識見，在名利場上到處跟人逞能爭勝、對立

摩擦，雖心勞形役，仍在所不惜，結果到頭來，不但傷害了自己，也侵

犯了別人，徒然留下人生的悲劇而已。本文以為在莊子思想中，「忘」

應該是「無」的同義語，不過「無」因為是總持的說，所以比較抽象，

「忘」就顯得生活化，具體平實而容易感同身受。然而不論是「無」或

者是「忘」，對道家而言都是一種針對世俗情感破解與自我的超越所顯

的實踐工夫，所以顏回的步步相忘即是生命理境的步步開顯，能夠忘到

盡頭，即是生命理想的充其朗現。進而提點出，聖人之才與聖人之道並

沒有因果關係。換言之，才質只是一種可能性，它對人格的實現無法提

供必然的保證，重要的還是在於個人之能以聖人為目的而念茲在茲、全

心向道，至於其粹心礪念的工夫，又可約之曰「外」的實踐。「外」是

置之度外的意思，能置之度外就是能不刻意、不把持、不黏滯而灑然冰

釋，所以它和「忘」幾乎等同。養成這種寬容氣度是要經歷一番掙扎。

他首先必須表現為物、我或小、大對揚的緊張性以凸顯其超越的地位，

然後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地再超克此帶緊張相的超越性，使物我大小相冥

相合而一切歸於平平，方是天地位萬物育的集大成。 

接著，本文在第三章當中又細分成三點細項來討論，分別就「因是兩行的齊物功

夫」、「安時處順的生命修養」與「應物不傷的處世之道」分點說明 

1. 因是兩行的齊物功夫 

如果說〈逍遙遊〉是寄託了莊子期待生命由小而大、由大而化的超拔理

想，那麼〈齊物論〉顯然即指出了生命在此「超拔」過程裏，所必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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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之最本質、也是最關鍵性的課題—「平齊物論」。在諸子百家爭鳴的

時代，超拔生命於現實的企望並非獨見於莊子思想中，但意識到「物論」

才是問題根源，並藉由超越物論對立以達致彼我「兩行」的作法，則是

莊子之獨見。兩行的主要探討是以「儒墨之言論對立與化解」為軸線來

進行的，換言之，〈齊物論〉的兩行所直接關懷的是如何忘言忘辨以入

於無封無畛的道理。可以知「兩忘而化其道」則是指能夠超越於是非、

善惡、美醜、良窳、榮辱、毀譽、有無、高低、前後、主從、彼此、然

否、功過、成敗、吉凶、禍福、生死、存亡等等的計較對立而所遇皆適

處之泰然，亦即不落兩邊、不執一端，並且由於如此而可以來去自如、

出入無礙者，在〈齊物論〉中固曾經形容過「道樞」之圓應無方的無上

妙趣，並曰：「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道樞、

兩行即是渾忘兩極而行其所不得不行，當然兩忘的最高境界，還在連此

兩忘、兩行亦全部忘卻而歸於平平。 

2. 安時處順的生命修養 

莊子思想中，也不是將「命」僅視為人世間的已然如此與遭逢偶遇，或

不以人力而轉移的既成事實。而是將一切追問的終極原因止息於「命」

這一概念中。莊子雖先就人生歷程中不以人力而能轉移的種種限制處言

「命」，但莊子並未停留於此限制中，而是代之以「安命」思想。莊子

雖以人間種種既成事實為人之命限，卻並未以此限制為學說重心，而是

著重於對此一限制的超越。「命」是對人心追究人間種種不合理的止息，

「天」是包容「命限」、給出生命自由的形上境界，將人生遭逢遇合的

無可奈何安立在與大化同流的天命中，即是莊子對於「命限」的超越。

通過人文精神的開創與道德義理的承擔。在莊子則無此義理承擔，而是

通過無心而應化的融通工夫，將人間的複雜牴觸還歸於「天」的自然和

諧中。 

3.應物不傷的處世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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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子將至人的用心比喻為鏡子（「至人之用心若鏡」）表示至人的心能如

實的反映外在客觀的景象而且沒有任何的遮蔽。所以本文以為老莊的修

養功夫，心虛靜如鏡而觀照萬物，它無執著分別，也無比較得失，不排

拒不迎接，它只是回應照現，萬物不必迎合討好，也無須奔競爭逐，反

而可以回歸真實的自我，有如「心齋」的「虛而待物」（〈人間世〉）般，

它可以「惟止能止眾止」（〈德充符〉），它可以「虛室生白，吉祥止止」

（〈人間世〉），本虛靜如鏡的心，以照現萬物的自在天真。然而《莊子》

認為，人生存於世，總有難以逃離的部分，《莊子》特別指出二者﹕內

心的親情感受與外在的君臣禮法關係。這一內一外二者，既屬人基本的

生存內涵，同時也攸關人性的內容與表現。不過莊子提出「聖人」來對

於此兩難問題提出解套之方法，認為聖人在理想政治中有其關鍵之作

用。本文以為所謂聖人所行之統治即是「明王之治」意味著君王真正有

事功於天下，在於能自然無為使民自化，而不自居其功。這正是由於明

君聖王能遊心於無窮的道境，並以此道心之虛靈明覺收拾一切有為造

作，以因任隨順於天下。如此方能使萬物之生命都得以安頓。 

最後本文以為，中國哲學乃是以人的道德良知為立人之本並尋求生命的安頓為依

歸，且關注在人之為人的主體意義上，生命的活動之價值、意義與其所呈現的最

終生命的樣貌的問題上，而這些大約可以收攝在身、心、靈的三個面向上來加以

論述，透過以上分析，本文以為身、心、靈的統一就是和，和諧就是不同的東西

大家相互不抵觸的在一起就是和諧，身、心、靈三者在一個人的生命中各有其不

同的具體的意指，然而若其身、心靈三者能夠在吾人的生命中各安其位，互相協

調，發揮功能，那就是和諧。所以身、心、靈的統一也就是生命的和諧，如此就

回歸到《道德經》：「知和曰常，知常曰明」。也就是一種有機性的和諧均衡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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